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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决策部署，落实“四不摘”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进一步提高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政策效能和资金绩效。

（二）编制必要性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三）达到综合效果

通过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不断投入，持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

发展壮大我县优势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

就业增收。补齐脱贫村及部分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

面存在的短板，逐步缩小差距，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

二、整合范围及规模

2023年共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8914万元，具体整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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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资金

2023年下达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499

万元（冀财农〔2022〕136 号），下达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2675 万元（冀财农〔2023〕47 号），整合使用

11174 万元。

（二）省级资金

2023 年下达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800 万元

（冀财农〔2022〕155 号），整合使用 13800 万元。

（三）市级资金

2023 年下达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84 万元

（石财农〔2022〕107 号），其中包括驻村工作队经费 784 万元，

整合使用 1800 万元。

2023 年下达市级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建设补助资金 145

万元（石财农〔2022〕105 号），整合使用 140 万元。

（四）县级资金

2023 年整合使用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00

万元（平财〔2023〕2 号）。

三、建设任务

根据中央、省整合资金范围及使用支出方向，结合我县实际，

确定了 2023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具体建设项目。

2023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共安排项目 536 个，总投资 28914 万

元。其中产业项目 115 个，总投资 16639.5 万元，占比 57.55%；

基础设施项目417个，总投资11512.55万元，占比39.82%；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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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 个，总投资 762.95 万元，占比 2.63%。（其中：中央财

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 6883.5 万元，占比 61.6%；用于非贫困村

3351.03 万元，占比 29.99%。）

（一）产业项目（115 个 16639.5 万元）

1.安排种植业项目 68 个，总投资 10987.5 万元。责任单位：

农业农村局负责 51 个项目 6301 万元；乡村振兴局负责 17 个项目

4686.5 万元。主要建设任务：设施蔬菜、食用菌、特色林果、中

药材等种植，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所有权归村集体，

保证村集体收益不低于 6%，优先脱贫户打工挣薪金，由项目村负

责项目收益管理分配和使用，收益用于村巩固脱贫事项。

2.安排养殖业项目 17 个，项目总投资 3402 万元。责任单位：

农业农村局（畜牧水产服务中心）负责 15 个项目 3320 万元；乡

村振兴局负责 1 个项目 50 万元；农业农村局负责 1 个项目 32 万

元。主要建设任务：山羊、肉牛、黑猪、蛋鸡、冷水鱼、蝎子养

殖，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所有权归村集体，保证村

集体收益不低于 6%，优先脱贫户打工挣薪金，由项目村负责项目

收益管理分配和使用，收益用于村巩固脱贫事项。

3.安排手工加工业项目 1 个，总投资 50 万元。责任单位：供

销社。建设任务：车间改造墙体 360 平米，地面 900 平米，采光

及工作台建设；购买平机 40 台、四线机 20 台、坎车 3 台、多针

机 3 台、烫台 2 个、开兜机 1 台等设备。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所有权归村集体，保证村集体收益不低于 6%，优先脱

贫户打工挣薪金，由项目村负责项目收益管理分配和使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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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用于村巩固脱贫事项。带动脱贫户 41 户。

4.安排易地搬迁后续产业扶持项目 1 个，总投资 100 万元。

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建设任务：建防雨棚 18 个、覆盖 15 亩，

其中 9 栋长 48 米、米宽 10 米、高 8 米；9 栋长 87 米宽 10 米高 8

米。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所有权归村集体，保证村

集体收益不低于 6%，优先脱贫户打工挣薪金，由项目村负责项目

收益管理分配和使用，收益用于村巩固脱贫事项。带动脱贫户 100

户。

5.安排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1 个，资金 300 万元。责任单位：

乡村振兴局。建设任务：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按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或 LPR 利率贴息，预计受益建档立卡脱贫户 1050 户。

6.安排示范村建设项目 1 个，资金 500 万元。责任单位：乡

村振兴局。建设任务：1、新建民宿房间 17 间，面积 1254 平方米。

2、新建渔家乐餐厅共三层，建筑面积 547 平方米，两个大厅面积

250 平方米，包间 4 个。所有权归村集体，收益用于增加村集体收

入，带动脱贫户 21 户。

7.安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25 个，总投资 1250 万元。责

任单位：农业农村局负责 12 个项目 600 万元；乡村振兴局负责 13

个项目 650 万元。

8.安排民宿项目1个，总投资50万元。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

（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17 个 11512.55 万元）

1.安排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89 个，总投资 875.51 万元，

产权归村集体所有。责任单位：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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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排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 1 个，总投资 311.6 万元，产权

归村集体所有。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

3.安排道路硬化项目 200 个，总投资 5547.51 万元，产权归

村集体所有。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负责 122 个项目 2744.25 万

元；乡村振兴局负责 78 个项目 2803.26 万元。

4.安排污水管网及污水终端建设项目 36 个，总投资 1529.84

万元，产权归村集体所有。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负责 1 个项目

50 万元；乡村振兴局负责 35 个项目 1479.84 万元。

5.安排示范村建设项目 2 个，总投资 519.25 万元。责任单位：

乡村振兴局

6.安排其它基础设施项目 89 个，总投资 2728.84 万元，产权

归村集体所有。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负责 76 个项目 2165.56 万

元；乡村振兴局负责 13 个项目 563.28 万元。

（三）雨露计划项目（2 个 562.95 万元）

安排 2022 年秋季和 2023 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 2 个，资金

562.95 万元。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

（四）项目管理费项目

安排项目管理费项目 1 个，资金 84 万元。责任单位：乡村振

兴局。

（五）跨省跨市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项目

安排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跨市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项目 1

个，资金 115 万元。责任单位：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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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入库

按照村申报、乡(镇)审核、部门论证、县级审定的方式进行项

目申报入库。行业主管部门对乡镇上报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绩

效性进行论证，并出具审核意见。乡村振兴局对申报的项目进行汇

总，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审定，经公

示无异议，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并予以公告。

（二）项目实施

县政府常务会根据资金到县情况，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库，及

时确定安排意见，并落实到具体的业务主管部门。县财政部门按

照县政府常务会确定的安排意见，联同县级安排的涉农资金，将

资金额度下达到业务主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收到资金额度后及

时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并组织实施。项目实施前、完工

后应进行公告、公示，确保群众知晓度。

（三）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在项目完成后组织初验，并在规定时间内

向业务主管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请，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

或者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合

格签署财政支付“四联签”支付报帐。

（四）项目运营和确权

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产业带

动类项目，业务主管部门要监督承接单位搞好项目运营和资产确

权，对基础设施类项目，业务主管部门要督促实施单位及时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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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移交村集体管理维护。项目承接单位要与村集体签订项目运营、

确权和移交书面手续。

（五）项目变更

对确因特殊因素不能落实的项目和资金，由相关业务主管部

门（责任单位）提出调整变更项目计划申请，经县政府批准后报

省、市备案。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成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县长任

组长，主管副书记、副县长任执行副组长，相关县领导任副组长，

财政局、发改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审计局、行政审批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负责项目资金的

安排、督导，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经县政府常务会审核后，在

县政府政务平台公开公示 10 天，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无异议

报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备案。项目实施行政村也要公告公示，接

受群众监督。

（三）加强项目管理

财政和项目主管部门按要求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机关做好

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切实加强涉农整合资金的日常

监督检查。同时，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立监督，脱贫村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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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四）完善绩效考评

县财政局牵头负责对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组织

相关部门做好自评，撰写自评报告。

此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平山县 2023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清单

2.平山县 2023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安排

项目明细表（脱贫村）

3.平山县 2023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安排

项目明细表（非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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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危
房

改
造
补

助
资

金
冀
财

社
[
2
0
2
2
]
1
9
0
号

7
9
.
2

1
5

0
1
0
1
1
3
中
央
专
项

彩
票
公

益
金

支
持
欠
发
达
革
命

老
区

乡
村

振
兴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8
7
号

1
0
0
0

1
6

0
1
0
1
1
4
常
规
产
粮

大
县
奖

励
资

金
冀

财
资

环
[
2
0
2
2
]
2
1
9
号

1
4
1
5

1
7

0
1
0
1
1
5
生
猪

（
牛
羊

）
调
出
大

县
奖

励
资
金

（
省

级
统

筹
部

分
）

1
8

0
1
0
1
1
6
农

业
生
态
资
源

保
护
资
金

（
支
持

农
作
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
渔

业
资

源
保

护
部
分

）

小
计

其
中

农
作
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资

金

渔
业
资

源
保
护

资
金

1
9

0
1
0
1
1
7
旅
游
发
展

基
金

2
0

0
1
0
1
1
8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用
于

“
三

农
”

建
设
部
分

（
不
包
括
国
家
水
网

骨
干
工
程

、
水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

气
象

基
础
设

施
、

农
村

电
网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方
面

的
支

出
）

小
 
 
计

⑴
农

村
扶

贫
公

路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⑵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专

项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⑶
农

村
电

网
改

造
升

级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⑷
以

工
代

赈
示

范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⑸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⑹
动

植
物

保
护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防
治

能
力

建
设

项
目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⑺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专
项

（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整

县
推
进

项
目

）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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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
0
1
1
8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用
于

“
三

农
”

建
设
部
分

（
不
包
括
国
家
水
网

骨
干
工
程

、
水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

气
象

基
础
设

施
、

农
村

电
网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方
面

的
支

出
）

⑻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专

项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⑼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专

项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⑽
水

生
态

治
理

、
中

小
河

流
治

理
等

其
他

水
利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⑾

现
代
农

业
支

撑
体

系
专

项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⑿
中

小
河

流
治

理
工

程
中

央
基

投
资

⒀
全

国
新

增
千

亿
斤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规
划

田
间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⒁

规
模
化

大
型

沼
气

工
程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⒂
退

牧
还

草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⒃
水

文
基

础
设

施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⒄
种

养
业

循
环

一
体

化
项

目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⒅
重

点
区

域
排

涝
能

力
建

设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⒆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用
于

“
三

农
”

建
设
的
其

他
资

金
（

属
于
整

合
范
围

但
未

在
⑴

-
⒅

列
明
的

资
金

）

2
1

0
1
0
1
1
9
其
他

2
2

0
1
0
2
-
二

、
省

级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1
6
8
0
5
.
8
7

1
3
8
0
0

1
3
8
0
0

2
3

0
1
0
2
0
1
其
中

：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1
3
8
0
0

1
3
8
0
0

1
3
8
0
0

2
4

省
级

水
利
发
展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7
3
号

2
6
5

2
5

省
级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7
2
号

7
5
0
.
5
9

2
6

省
级

林
业
改
革

发
展
补

助
资

金
（

不
包
括

世
行
贷

款
项
目
部

分
、

2
0
1
6
年

已
下

达
的

太
行

山
绿

化
项
目

补
助

、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资

金
、

国
有
林

场
改
革

资
金

）
冀

财
资

环
[
2
0
2
2
]
1
0
4
号

6
8
.
4
8

2
7

省
级

农
田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6
5
号

6
2
6

2
8

省
级

农
村
综
合

改
革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6
3
号

冀
财
农

[
2
0
2
3
]
2
1
号

冀
财
农

[
2
0
2
3
]
9
8
号

7
9
6

2
9

省
级

农
业
资
源

与
生
态

保
护

补
助

（
对

农
民
的

直
接

补
贴

除
外

）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6
6
号

3
6
0

3
0

省
级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补

助
资

金
冀
财

社
[
2
0
2
2
]
1
8
6
号

4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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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省
级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示

范
带
动
项
目
补

助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4
9
号

9
7
.
5

3
2

省
级

预
算
内
投

资
用
于

“
三

农
”

建
设
部

分
（

不
包
括

重
大

引
调

水
工

程
、

重
点
水

源
工

程
、

江
河
湖

泊
治

理
骨
干
重
大

工
程

、
跨
界
河

流
开

发
治
理
工

程
、

新
建
大

型
灌

区
、

大
中
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和
节
水

改
造

、
大
中
型
病
险
水
库
水
闸

除
险
加
固

、
生

态
建

设
方

面
的

支
出

）

3
3

0
1
0
3
-
三

、
市

级
财

政
资

金
小

计
2
9
3
9
.
3

1
9
4
0

1
9
4
0

3
4

0
1
0
3
0
1
.
其
中

：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5
8
4

1
8
0
0

1
8
0
0

3
5

0
1
0
3
0
2
.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1
4
5

1
4
0

1
4
0

3
6

0
1
0
3
0
3
.
市
级

林
业

补
助
资

金
（

包
括
林
业

技
术
普
及

及
推
广
资

金
、

林
业
重

大
危

害
性

有
害

生
物

防
控

资
金

、
林
木
优
质

种
苗
繁

育
资

金
）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0
号

1
1
5
.
3

3
7

0
1
0
3
0
4
.
市
级

农
村

综
合
改

革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3
8

0
1
0
3
0
5
.
市
级

农
村

公
路
建

设
资
金

3
9

0
1
0
3
0
6
.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补

助
资
金

4
0

0
1
0
3
0
7
.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示
范
带
动
项
目

补
助
资
金

4
1

0
1
0
3
0
8
.
市
级

农
业

产
业
化

发
展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9
号

2
7

4
2

0
1
0
3
0
9
.
基
层

水
利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1
8

4
3

0
1
0
3
1
0
.
优
质

粮
食

产
业
工

程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9
号

2
0

4
4

0
1
0
3
1
1
.
农
产

品
优

质
安
全

监
管
体
系
建
设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9
号

1
8

4
5

0
1
0
3
1
2
.
农
业

防
灾

减
灾
新

技
术
推
广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9
号

1
2

4
6

0
1
0
3
1
3
.
农
村

改
厕

项
目
资

金

4
7

0
1
0
3
1
4
农
村
规
模

经
营
发

展
扶

持
资
金

4
8

0
1
0
4
-
四

、
县

级
财

政
资

金
小

计
2
0
0
0

2
0
0
0

2
0
0
0

4
9

0
1
0
4
0
1
.
其
中

：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0
0

2
0
0
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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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平
山

县
20

23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使
用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安
排

项
目
明
细

表
（

脱
贫

村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平
山

县
徳

映
家

庭
农
场
中

药
材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城
子

沟
村

新
建

药
材

烘
干

房
1
座

，
长

8
米

，
宽

4
米

，
共

3
2
平

方
米

。
新

建
5
0

吨
冷

库
一

座
。

新
建

储
藏

间
约

6
0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

7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平
山

县
孟
家
庄

镇
木
口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酸
枣

中
药

材
加
工
厂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孟
家
庄

镇
木

口
村

建
设

厂
房

一
座

，
长

5
0
米

、
宽

2
8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

7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3
河
北

赛
德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日
光

温
室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苏
家
庄
乡
上
东

峪
村

建
设

日
光

温
室

2
座

，
长

8
8
米

、
宽

1
1
米

；
长

5
0
米

、
宽

1
1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8
0
户

。

8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河
北

利
新
农
林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大
米
峪
村

日
光
温

室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温
塘
镇

大
米

峪
村

日
光

温
室

维
修

4
个

，
长

8
2
米

、
宽

1
3
.
9
米

；
长

7
7
.
9
米

、
宽

1
3
.
9

米
；

长
2
8
米

、
宽

1
2
米

；
长

3
0
米

，
宽

1
2
米

。
双

拱
双
膜

日
光
温

室
长

4
0
米

、
宽

1
2
米

。
主
要

更
换
棉
被

、
棚
膜
和

自
动

卷
帘

机
，

地
梁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河
北

柏
胜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文
都
河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下
槐
镇

南
文

都
村

新
建

连
栋

大
棚

1
座

，
9
6
m
*
7
0
.
4
m
，

共
计

6
7
5
8
.
4
平

方
米

，
新

建
蓄

水
池
一

座
2
5
m
*
1
5
m
，

共
计

3
7
5
平
方

米
，

1
区

~
6
区
配
套

滴
灌

及
微

喷
设
施

，
共
计

3
7
7
5
2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平
山
县

凯
宇
家
庭
农

场
水

肥
一
体
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小
觉
镇

铁
沟
村

新
建

滴
灌

1
3
2
亩

，
包
含

外
径

7
.
5
米

、
深

7
.
5
米

大
口

井
1
座

，
长

1
0
米

、
宽

8
米

蓄
水

池
1
座

，
长

5
米

、
宽

4
米
泵
房

1
座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9
0
户

。

9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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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7
平
山
柏
圣

团
团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食
品

车
间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西
柏
坡

镇
西

沟
村

装
饰

装
修

食
品

加
工

生
产
车
间

6
4
0
平
方

米
以
及
速
冻

库
、

实
验
室

、
展
厅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0
户

。

1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平
山

苹
果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创
建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县

培
育

打
造

“
平
山

苹
果

”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

开
展
品

牌
创

建
、

品
牌

宣
传

、
品

牌
发

布
等

。
品

牌
设

计
成

果
归

县
政

府
所

属
平
山

县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所
有

，
优
先
授

权
脱

贫
户

无
偿

使
用
品
牌

设
计

成
果

，
带

动
全

县
苹

果
种

植
5
0
0
户
通

过
品
牌
溢
价

增
加

收
入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9
平
山

蔬
菜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创
建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县

培
育

打
造

“
平
山

蔬
菜

”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

开
展
品

牌
创

建
、

品
牌

宣
传

、
品

牌
发

布
等

。
品

牌
设

计
成

果
归

县
政

府
所

属
平
山

县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所
有

，
优
先
授

权
脱

贫
户

无
偿

使
用
品
牌

设
计

成
果

，
带

动
全

县
蔬

菜
种

植
3
0
0
户
通

过
品
牌
溢
价

增
加

收
入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1
0

果
园
产

业
路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清
风
村

硬
化

面
积

共
计

3
5
7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三

条
D
N
2
0
0
水

泥
管

各
5
米

,
共

1
5
米

。
一
条

D
N
3
0
0
水
泥

管
2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4
8
人

。

3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1

福
营

食
用
蔬
菜

种
植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营
里
村

维
修

冷
棚

2
6
座

,
8
6
9
6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6
户

2
2
4
人

。
5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2

梨
园
产
业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西
柏
坡

镇
西

沟
村

产
业

路
硬

化
约

6
1
1
米

，
平
均
宽

4
.
6
1
米

，
共

2
8
1
9
平
米

，
建

设
滴

灌
设

施
5
0
亩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4
户

1
4
7
人

。
7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3

织
纺

沟
苹
果
园

产
业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织
纺

沟
村

果
园

配
套

建
设

水
肥

一
体
化
灌

溉
1
0
0
亩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8
户

2
1
8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4

辣
椒
产

业
园
水
利
配

套
设
施

产
业
项
目

孟
家
庄
镇
张
家

川
村

浆
砌

村
内

围
堰

1
座

，
购
买

安
装

2
寸
水

管
4
0
0
0
米

等
设
施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户

1
1
4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5

果
园
产

业
路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塔
崖
村

道
路

路
长

共
1
7
3
0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5
1
9
0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6
户

4
6
8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6

山
坡

坡
家
庭
农

场
果
蔬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温
塘
镇

大
米

峪
村

建
设

蔬
菜

大
棚

3
座

，
长

6
0
m
*
2
0
m
 
2
座

，
长

3
6
m
*
2
0
m
 
1
座

，
配

套
滴

灌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7

北
冶

乡
太
行
鸡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土
岭
村

挡
水

墙
长

1
0
2
米

，
挡
墙

长
1
1
5
米

，
共

计
7
5
5
.
5
7
m
³
，

道
路

硬
化

长
1
1
8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3
5
4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6
户

3
9
0
人

。

3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8

“
云
上
太
行

”
蔬
菜
花

卉
农
业

产
业
园
区

道
路
提

升
产

业
项
目

合
河
口

乡
常

峪
村

道
路

硬
化

9
5
6
.
7
3
平
米

，
便

道
砖

4
9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2
6
7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食
用
菌
种
植
基
地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西
下

庄
村

新
建

食
用

菌
大

棚
3
个

，
其
中

：
长

5
1
米

，
宽

1
2
米

2
个

，
长

6
0
米

，
宽

1
2
米

1
个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户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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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0

平
山

下
柳
立
冬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东
亚
钳
蝎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下
槐
镇

下
柳
村

建
设

长
6
0
米

，
宽

1
0
米

，
6
0
0
平

方
米

暖
房

养
蝎

基
地

及
配

套
设

施
。

采
用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产
权

归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9
3
户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1

食
用
菌
大
棚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苏
家
庄
乡
上
东

峪
村

8
个

食
用

菌
大

棚
配
套
设

施
、

其
中

6
个

大
棚

出
耳

架
、

2
个

大
棚

晾
晒

架
、

水
电

配
套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2

蘑
菇
基
地

升
级
改
造

产
业
项
目

西
大
吾

乡
西

荣
村

大
棚

升
级

改
造

6
个

，
均
长

4
5
米

，
宽

1
0
米

；
大

棚
新

建
6
个

，
均

长
3
5
米

、
宽

1
2
米

，
及

水
电
等
设

施
配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3

庭
院
经
济

产
业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石
榴

沟
村

购
买

优
质

黑
木

耳
菌

棒
8
万
棒

，
及

建
设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等
。

通
过

以
村

党
组

织
领

办
合

作
社
的
组

织
架
构

，
组
织
引

领
本

村
农

户
通

过
利

用
“

庭
院

+
近

村
可
利
用

土
地

”
模

式
，

有
效
利

用
土

地
，

推
广

山
区
平

地
摆

种
木

耳
技
术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户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4

河
北
丰

欢
2
0
2
3
年

大
棚

建
设

 
产

业
项
目

合
河
口
乡
王
家

坪
村

提
升

改
建

7
个

香
菇

养
菌

大
棚

，
3
0
个
香

菇
大
棚
自
动

遮
阳

系
统

。
水

电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5

食
用

菌
种
植
奖

补
和
技

术
培
训
资
金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县

对
食

用
菌

种
植

户
给

以
菌
棒
补

贴
，

引
进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

培
训

种
植

技
术

人
员

。
1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2
6

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产
业
项
目

孟
家
庄

镇
木

口
村

道
路

硬
化

3
9
3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3
7
户

8
3
人

。
3
6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7

合
河

口
乡
木
厂

民
宿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合
河
口

乡
木

厂
村

新
建

农
家

院
一

处
，

共
计

3
0
9
.
6
平

方
米

，
铺

设
安
装
自

来
水

管
道

，
电

线
，

网
线

等
基
础
管
线

，
铺
设

地
板
砖

及
屋

内
装

修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6
5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8

东
回
舍
镇

四
角
坑
村

产
业
路

硬
化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四
角

坑
村

道
路

硬
化

2
0
7
3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户

1
3
9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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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9

脱
贫

人
口
小
额

信
贷
贴

息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县

脱
贫

人
口

小
额

贷
款

贴
息

，
按
银
行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或
L
P
R
利

率
贴

息
，

预
计
受
益

建
档
立
卡
脱

贫
户

1
0
5
0
户

。
3
0
0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3
0

平
山

县
麓
鸣
苑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东
回

镇
南
庄
村

养
鹿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南

庄
村

新
建

鹿
舍

8
座

共
1
0
0
0
平
米

；
新

建
2
0
0
平
米

库
房

，
1
2
0
立

方
米

冷
冻

库
和

8
0
立

方
米

冷
藏

库
；

新
建

1
2
0
立

方
米

化
粪

池
一

座
、

购
置

部
分

加
工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1

平
山

县
鑫
申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北
冶
乡

柏
树
湾
村

冷
水
鱼

养
殖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柏
树

湾
村

新
建

1
米

深
C
3
0
混
凝

土
流

水
养
殖
池

3
8
7
5
平
方
米

、
混

凝
土

引
水

渠
9
0
0
米

（
宽

1
米

，
深

0
.
7
米
厚

0
.
2
4
米

）
、

砖
混
结

构
附

属
用

房
1
5
0
平

方
米

，
挡

墙
6
0
0
米

，
硬
化
路

面
5
8
0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0
户

。

1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2

平
山

县
开
心
养

殖
场
东

王
坡
乡
桃

林
村
特
色
蛋

鸡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桃

林
村

新
建

鸡
舍

1
栋

9
0
0
平
方
米

、
蛋
库

1
座

2
7
0
平
方
米

，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

配
套
养
殖

设
备
一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3

平
山

县
耀
进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黒
猪

生
态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古
月
镇

杨
家

湾
村

新
建

猪
舍

2
座

9
1
7
平
方
米

，
化
粪
池

1
0
8
立
方

米
,
管

理
用

房
7
0
平

方
米

，
围
挡

1
0
0
0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4

平
山

县
洪
盛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畜
禽
育
种

中
心
二

期
育

成
猪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小
觉
镇

蚕
寨
村

新
建

猪
舍

1
座

1
5
6
6
平
方

米
，

库
房
一

座
2
0
0
平

方
米

，
化
粪

池
3
1
5

立
方

米
，

购
置
变

压
器

一
个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5

河
北

柳
林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蛋
鸡
育
雏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武
家

庄
村

新
建

鸡
舍

1
3
5
0
平
方

米
、

仓
库

1
座

5
4
0
平
方

米
、

其
他
附

属
用

房
1
0
0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5
0
0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0
户

。

2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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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3
6

平
山
县
启
达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肉
牛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蛟
潭
庄
镇
李

家
岸

村

建
牛
棚

1
座

6
7
2
平

方
米

，
配

套
蓄

水
池

1
座

及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7

下
口
黑
山
羊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下
口
镇
盘

里
村

新
建
羊

舍
5
0
0
平

方
米

，
新

建
饲

料
库

1
5
0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户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是

3
8

服
装
加
工
车

间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城
子

沟
村

车
间
改

造
墙

体
3
6
0
平

米
，

地
面

9
0
0
平

米
，

采
光
及

工
作

台
建

设
；

购
买
平

机
4
0
台

、
四

线
机

2
0
台

、
坎

车
3
台

、
多

针
机

3
台

、
烫

台
2
个

、
开

兜
机

1
台

等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4
1
户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供
销

社
是

3
9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中
药
材
种
植

及
初

加
工

）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转

角
沟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改
造
厂

房
一

座
（

长
2
7
米

、
宽

1
1
.
7
米

)
，

共
计

3
1
5
.
9
平

方
米

；
购

买
拖

拉
机

、
三

轮
车

、
旋

耕
机

药
材

收
获

机
、

药
材
插

种
机

、
切

片
机

各
一

台
，

药
材
烘

干
生

产
线
一

套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3
1
户

6
6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0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
农

业
观
光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苏
家
庄
乡
树

石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8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3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建
民
宿

6
套

，
3
5
平

米
2
套

，
2
8
平

米
4
套

，
化

粪
池

1
座

，
3
m
*
3
m
*
2
m
，

共
计

1
8
m
³
，

污
水
管

网
1
2
5
m
，

道
路
硬

化
2
0
0
平

方
米

、
厚

度
1
5
厘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和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全
部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9
8
户

3
1
2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1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养
殖
场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宅
北
乡
泉

水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养
殖
场

围
挡

2
4
0
米

。
育

肥
羊

养
殖

棚
彩

钢
瓦
结

构
长

5
0
米

，
宽

1
0
米

，
1
个

。
母

羊
育

羔
隔

离
羊

棚
，

隔
挡

9
0
米

。
草

料
房

，
双

层
泡

沫
结

构
，

长
2
5
米

，
宽

1
2
米

。
病

羊
隔

离
棚

，
彩

钢
结

构
，

长
2
5
米

，
宽

6
米

。
硬

化
路

面
7
0
0
平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7
4
户

2
0
4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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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4
2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食
用
菌
大
棚

）
产
业
项
目

下
槐
镇
前
古

道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1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1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食

用
菌

大
棚

2
座

。
分

别
长

5
0
米

宽
1
2
.
8
米

，
拱

高
5
.
3
米

，
养

菌
架

合
计

1
1
6
个

。
大

棚
一

侧
设

计
水

帘
，

一
侧
风

机
，

水
电
配

套
设

施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1
万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1
8
8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4
3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养
鸡
场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科

举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为
长

8
6
米

宽
1
6
米

高
3
.
8
米

单
栋

饲
养

量
达

3
5
2
1
6
只

的
鸡

舍
配

备
喂

料
肉

鸡
自

动
化

饲
养

设
备

,
包

括
自

动
供

水
系

统
（

含
水
线

前
端
系

统
、

水
线
升

降
系

统
、

水
压
调

解
装

置
、

饮
水
管

路
装

置
、

乳
头

、
水

线
p
v
c
辅

件
等

）
、

自
动
喂

料
系

统
（

含
龙
门

式
喂

料
行

车
、

工
作
车

行
走

轨
道

、
上

行
笼

架
连

接
轨

道
、

十
五
吨

料
塔

、
喂

料
行

车
行

走
轨

道
）

、
自

动
清

粪
系

统
（

含
纵
向

输
粪

首
、

尾
架
及

动
力

传
动

装
置

、
纵

向
笼

托
梁

、
纵

向
输

粪
带

、
横

向
输

粪
设
备

、
斜

向
输

粪
设

备
）

、
灯

光
照

明
系

统
（

L
E
D
灯

）
、

电
器

控
制
系

统
（

尾
端
清

粪
和

喂
料

系
统

电
器

、
尾

端
风

机
电

控
箱

、
环

控
器

及
环

境
辅

助
显

示
、

环
境
控

制
电

控
系

统
、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

电
缆
线

、
总

控
首

端
系

统
）

及
其
它

配
套

装
置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3
0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4
4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养
鸡
场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下
古

道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为
长

8
6
米

宽
1
6
米

高
3
.
8
米

单
栋

饲
养

量
达

3
5
2
1
6
只

的
鸡

舍
配

备
中

间
笼

架
（

含
单
元

节
、

笼
架
地

脚
等

、
脚

垫
、

食
槽

）
、

自
动
通

风
（

含
湿
帘

、
水

循
环

装
置

、
1
2
5
0
型

推
拉

式
风

机
）

及
其

它
配

套
装

置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5
9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4
5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田
家
旋
养
鸡
场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小
觉
镇
田
家

旋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1
.
3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1
.
3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围
栏

3
0
0
0
米

，
包

括
柱

子
、

网
片

；
电

力
线

路
7
0
0
米

；
水

管
1
0
0
0
米

；
压

力
泵

1
个

；
鸡

舍
2
间

：
2
7
.
8
5
*
5
.
4
1
，

2
6
.
1
5
*
5
.
7
2
，

共
计

3
0
0
平

米
；

管
理
房

、
饲

料
库

一
座

1
5
.
8
7
*
6
.
4
7
，

约
1
0
0
平

米
，

用
于
安

装
监

控
设

备
，

放
鸡
饲

料
、

粉
碎
机

等
物

品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9
户

1
8
6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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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4
6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孟
家
庄
镇
东

面
红

村

该
项
目

投
资

3
0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2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装
饰
装

修
农

家
院

一
处

，
建

筑
面

积
长

2
3
.
5
米

,
宽

1
0
.
4
米

，
共

2
.
5
层

，
总

计
6
2
4
.
8
4
平

方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4
9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7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孟
家
庄
镇
六

西
岸

村

该
项
目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农

家
院

一
处

，
场

地
长

1
8
米

,
宽

1
4
米

，
新

建
建

筑
1
4
米

*
1
0
.
6
米

，
2
层

，
共

计
2
9
6
.
8
平

方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1
4
7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8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上
观
音

堂
乡

下
盘
松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
1
）

改
造
提

升
农

家
院

1
座

，
长

4
1
米

，
宽

6
米

，
高

3
.
3
米

；
（

2
）

改
造
提

升
厨

房
1
座

长
8
.
7
米

，
宽

8
.
3

米
；

（
3
）

改
造
提

升
院

子
1
处

，
长

4
0
米

，
宽

1
3
米

；
（

4
）

新
建

会
客
餐

厅
1
座

 
长

1
0
米

，
宽

8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8
9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4
9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上
观
音

堂
乡

秋
卜
洞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
1
）

改
造
提

升
农

家
院

1
座

，
长

1
7
米

，
宽

6
米

，
3
层

。
（

2
）

新
建
厨

房
+
厕

所
长

6
.
7
米

，
宽

3
米

。
（

3
）

改
造
院

子
6
.
7
*
1
6
.
5
（

大
门
翻

建
）

围
墙
高

度
2
.
1
m
。

（
4
）

门
前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8
6
平

方
米

。
（

5
）

新
建
化

粪
池

一
座

长
8
m
，

宽
2
.
4
m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0
户

5
1
5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0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蛟
潭
庄
镇
腔

子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1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联
合
公

司
自
筹

资
金

1
0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农

家
院

一
处

，
长

1
4
.
8
4
米

,
宽

1
6
.
0
4
米

，
共

计
2
3
8
平

方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及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8
4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1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蛟
潭
庄
镇
西

大
地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农

家
院

一
处

，
场

地
长

1
0
米

，
宽

2
0
米

，
新

建
建

筑
长

9
.
6
米

,
宽

1
2
.
6
米

，
共

2
层

，
共

计
2
4
1
平

方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7
2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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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5
2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养
猪
场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东

坪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1
、

新
建
黑

猪
养

殖
场

2
座

，
共

计
4
4
0
平

方
米

，
1
号

场
房

东
西

长
3
0
米

，
宽

8
米

，
面

积
2
4
0
平

米
；

2
号

场
房

东
西

长
2
0
米

，
宽

1
0
米

，
2
0
0
平

米
，

共
计

4
4
0
平

米
；

砖
混
结

构
，

层
高

4
米

，
屋

顶
采

用
保

温
彩

钢
板

；
2
、

维
修
化

粪
池

一
座

；
3
、

电
缆
配

电
箱

及
其

他
配

套
设

施
1
套

；
4
、

直
径

3
2
5
m
m
水

井
一

眼
，

深
度

2
6
0
米

，
井

内
钢

护
管

，
配

套
水

泵
一

台
；

5
、

产
床
设

备
、

保
育
设

备
及

猪
舍

地
面

硬
化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1
户

2
7
4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5
3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食
用
菌
种
植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皂
户

地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2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2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种

植
大

棚
4
座

，
长

4
0
米

，
宽

8
米

，
新

建
晾

晒
棚

2
座

，
长

4
0
米

，
宽

6
米

，
新

建
蓄

水
池

1
座

，
长

1
0
米

，
宽

3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1
9
2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5
4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民
宿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合
河
口
乡
柏

枝
会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3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3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农

家
院

一
处

，
长

2
1
.
5
米

,
宽

8
.
5
米

，
两

层
共

计
3
6
5
.
5
平

方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3
万

元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5
8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5

通
村
路
扩
宽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白
龙

池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8
3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2
户

2
3
1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6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石
家

庄
村

硬
化
长

4
6
0
米

,
宽

3
.
5
米

,
面

积
1
6
1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9
户

7
3
人

。
1
8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7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桃

林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4
5
0
米

，
平

均
宽

3
.
7
米

，
共

1
6
6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垫

土
方

1
0
0
0
方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4
人

。
1
8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8

道
路
硬
化
及
其
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织

纺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1
1
5
米

，
宽

2
.
3
米

，
厚

0
.
1
5
米

。
河

道
局

部
清

理
并

回
填
道

路
硬

化
区

域
1
0
0
0
平

米
。

修
建
水

渠
深

度
1
.
1
m
，

底
宽

2
.
3
m
，

顶
宽

2
.
7
5
m
,
修

筑
河

堤
（

双
侧

）
，

长
度

6
0
m
，

宽
度

1
.
6
m
，

有
淤
泥

需
开

挖
约

0
.
4
m
深

。
过

渠
小

桥
2
座

（
翻

建
）

，
沿

道
路
方

向
2
m
长

，
2
.
5
m
宽

，
渠

底
距

路
面

3
m
高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4
人

。

4
0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5
9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安

里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5
7
0
米

，
宽

3
米

，
共

1
7
1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3
户

1
5
2
人

。
1
7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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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6
0

道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西

沟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2
0
2
m
，

共
计

：
5
2
2
.
9
9
立
方
米

，
水

管
3
根

每
根

长
6
m
，

直
径

0
.
6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4
户

1
4
7
人

。
2
0
.
0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1

产
业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西

沟
村

新
建

混
凝

土
路

面
长

9
3
7
.
5
m
，

宽
3
m
，

需
平

整
石
路
基

1
8
3
6
.
6
m
³
；

新
建

混
凝
土
路
面

长
6
1
m
，

宽
3
m
，

需
回
填

方
9
3
0
m
³
，

铺
设
直

径
1
m
的
水

泥
管

共
8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4
户

1
4
7
人

。

5
8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树

石
村

路
面

硬
化

1
9
7
1
.
5
平
米

。
厚

度
0
.
1
5
米

，
宽
度

3
.
4
米

，
长

度
5
8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8
户

3
1
2
人

。
1
9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3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上
东

峪
村

硬
化

路
面

厚
度

0
.
1
5
米

、
9
3
0
.
1
4
平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6
户

3
0
8
人

。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4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东
面

红
村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1
1
3
7
米

、
平

均
宽

2
.
1
米

、
共

2
3
8
3
.
6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4
9
人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5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六
西

岸
村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6
7
5
米

、
平
均
宽

2
.
8
6
米

，
共

1
9
2
9
.
5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1
4
7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6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刘
家

湾
村

通
村

路
硬

化
长

1
4
3
3
.
1
米

、
平
均
宽

2
.
6
米

，
共

3
7
3
2
.
1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9
户

3
3
9
人

。
3
7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7

主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下
滩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0
0
1
.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5
米

，
共
计

6
6
.
3
5
立
方

米
，

护
坡
长

5
5
米

，
高

1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6
户

5
4
0
人

。
1
4
.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8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唐
家

会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7
9
3
.
8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6
户

3
0
2
人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6
9

硬
化
街

道
及
浆
砌
护

坡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清
风
村

街
道

硬
化

共
计

6
5
0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长
6
8
米

，
挡

墙
总

高
4
米

,
顶

宽
0
.
6
m
,
总

方
量

3
3
6
.
1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4
8
人

。

1
8
.
6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0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上
古

道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9
0
8
.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3
8
.
6

米
，

共
计

8
7
.
2
9
立

方
米

。
小
挡

墙
长

2
6
2
米

，
高

0
.
4
8
米

，
厚

0
.
5
5
米

，
6
9
.
1
6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1
户

3
2
1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1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南
冶
村

道
路

硬
化

8
8
8
.
4
平

方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2
4
米

，
地
上
高

2
.
8
米

，
地

下
高

0
.
8
米

，
顶

宽
0
.
6
米

，
共
计

1
0
1
.
5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8
户

5
8
5
人

。

1
2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2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北
冶
村

道
路

硬
化

1
1
0
5
.
8
平
米

，
厚

度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1
户

2
0
3
人

。
1
2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3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下
古

道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8
2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5
9
人

。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4

大
桥
村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大
桥
村

街
道

硬
化

共
计

3
6
1
.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
长

1
4
米

，
地

下
1
米

，
地
上

4
米

，
共
计

9
6
.
4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4
户

2
2
8
人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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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7
5

进
村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燕
尾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9
2
7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5
3
人

。
1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6

村
内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西
湾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8
5
9
.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7
7
人

。
2
0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7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望
南

峪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5
7
9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8
7
人

。
1
7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8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卷
掌
村

村
内

街
道

严
重

破
损

全
长

2
3
2
.
2
米

，
宽

,
2
.
7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1
6
8
人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7
9

盘
里
村

寺
坪
路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盘
里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约

6
5
2
.
5
米

，
宽
约

3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8
户

1
8
1
人

。
1
9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0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下
柳
村

道
路

硬
化

2
1
0
4
.
6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1
户

2
3
4
人

。
1
9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1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蚕
寨
村

道
路

共
长

1
0
0
0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3
0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1
0
人

。
3
0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2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南
盘

石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4
6
5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管

道
铺

设
长

3
7
8
.
6
米

，
破

除
并

新
建

路
面

3
7
8
.
6
平

方
米

，
砌

筑
井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3
户

1
4
3
人

。

5
6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3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前

湾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4
4
5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1
3
3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破

坚
石

3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6
户

1
0
1
人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4

大
庄

村
至
大
坪

村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大

庄
村

新
建

道
路

长
1
1
8
0
米

、
宽

1
.
8
米

，
总
面

积
2
1
2
4
平

方
米

，
D
N
8
0
0

水
泥

管
加

水
泥

盖
板

总
长

1
6
0
米

，
渠
帮

总
长

6
4
0
米

，
厚

0
.
3
米

、
高

1
.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2
5
2
人

。

5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5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腔

子
村

街
道

硬
化

2
0
2
4
.
5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8
4
人

。
1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6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太
堡

岭
村

道
路

硬
化

9
7
8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修
建

过
水
路

面
1
.
长

1
0
米

顶
宽

3
米

高
2
.
4
米

；
2
.
长

1
2
米
顶
宽

3
米

高
2
.
4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5
户

7
1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7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北
苍
蝇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2
0
4
9
.
2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5
4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8

道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东
苇

园
村

道
路

硬
化

8
0
7
.
4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挡

墙
长

1
2
0
米

，
高

3
米

；
浆

砌
挡

墙
长

6
0
米

，
高

4
米

；
砌

挡
墙

长
1
1
0
米

，
高

2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8
户

1
2
5
人

。

4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8
9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皂
户

地
村

道
路

硬
化

2
0
2
8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1
9
2
人

。
1
9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0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西
七
里

河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3
1
7
.
6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5
户

2
8
4
人

。
1
3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1

硬
化
路
面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东
七
里

河
村

道
路

硬
化

1
9
5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8
4
人

。
1
9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水
磨

头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6
4
0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6
4
人

。
1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3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桃
园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8
2
0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5
户

2
8
4
人

。
1
9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4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南
下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6
2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7
户

2
5
8
人

。
6
.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5

街
道

硬
化
及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桑
林

口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8
5
7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总
方

量
5
2
9
.
8
4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9
户

2
3
1
人

。
3
7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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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9
6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石
槽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7
8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6
4
人

。
1
9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7

水
毁
道
路
修

复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黑
山

关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3
2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长

7
0
.
5
米

，
地

上
高

2
米

，
收

顶
0
.
8
米

，
总
方

量
3
0
9
.
7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2
户

1
5
3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8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梨
树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6
0
9
.
2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4
户

1
5
6
人

。
1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9
9

通
村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杏
树

湾
村

硬
化

道
路

2
9
6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挖
石

方
1
3
0
立
方
米

，
旧

路
碎

石
化

2
3
7
2
平
方

米
；

修
建

挡
土
墙

1
7
2
.
5
米

，
高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3
3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0

街
道
硬

化
、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陡

岭
村

道
路

硬
化

1
6
3
.
2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挡

土
墙

长
1
5
.
4
米

，
高

4
米

；
浆
砌

挡
墙

1
9
米

长
，

5
米
高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8
户

1
2
2
人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1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木

厂
村

街
道

硬
化

7
3
0
.
3
4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修

建
过
水
路

面
长

8
m
顶

宽
5
米

高
2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6
5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2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外
大

河
村

街
道

硬
化

1
0
0
2
.
6
6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5
人

。
1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3

路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中
台

山
村

道
路

硬
化

5
3
0
2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5
6
人

。
4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4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及

挡
墙
浆
砌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西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厚
1
5
公
分

，
总
面

积
1
6
8
平
方

米
，

两
处
挡

墙
长

总
长

4
5

米
，

共
计

3
4
9
.
2
5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4
户

1
4
7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5

进
村
路

水
毁
修
复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七
星

庄
村

挡
墙

长
5
8
米

，
收
顶

0
.
6
米

，
地

上
3
.
2
米

，
地

下
1
，

共
计

3
0
9
.
1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3
人

。
1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6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桃

林
村

道
路

硬
化

总
长

8
4
0
米

，
共
计

1
7
2
7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2
户

4
2
9
人

。
1
6
.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7

水
毁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铁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总
长

7
6
米

、
宽

2
.
5
米

，
共
计

1
9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1
户

1
1
3
人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8

水
毁
挡
墙
浆

砌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中
台

山
村

挡
墙

恢
复

总
长

1
3
0
m
，

共
计

4
1
5
.
5
4
m
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5
6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0
9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及

挡
墙
浆
砌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桃
红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8
6
1
平

方
米

，
挡
墙
加

高
长

2
0
2
米

，
共

计
1
9
6
.
3
5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5
户

9
3
人

。
1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1
0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访
驾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5
4
9
0
.
7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5
户

4
1
9
人

。
5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1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卢
家

庄
村

拆
除

3
7
9
.
2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1
3
9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2
户

2
5
0
人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庄
沟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2
1
5
2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6
6
9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7
户

1
0
0
人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3
万
元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7
万

元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3

大
桥
路
面
硬
化
及

挡
墙
石
坝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宅
北
村

路
面

硬
化

1
2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石
坝
长

1
4
4
.
5
米

，
地

上
2
米

，
底

宽
1
.
8
5
米

，
顶
宽

0
.
8
米

，
共
计

5
5
7
.
7
7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5
户

5
0
6
人

。

3
3
.
6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4-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1
4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泉
水
村

道
路

硬
化

2
1
2
2
.
7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4
户

2
0
4
人

。
2
2
.
3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5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西
漂
村

道
路

硬
化

3
2
3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2
户

2
7
4
人

。
3
2
.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6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夹

峪
村

铣
刨

旧
水

泥
路

面
（

3
c
m
厚

）
：

6
3
5
2
平

方
米

。
铺

沥
青

路
面

6
3
5
2

平
方

米
，

厚
0
.
0
5
米

。
混
凝

土
路
缘
石

1
6
8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9
户

2
3
3
人

。

5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7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东
柏

坡
村

道
路

硬
化

2
1
3
8
.
4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9
4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8

东
回
舍
镇

中
郭
苏
村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中
郭

苏
村

铺
设

沥
青

通
村

路
长

2
5
8
米

，
宽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4
户

1
7
7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1
9

两
河

乡
卢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及
挡
墙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卢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5
0
0
平

方
米

，
浆
砌
挡

墙
4
2
5
.
8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9
2
户

2
5
0
人

。
1
9
.
8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0

古
月
镇
西

马
舍
口
村

污
水

处
理
化
粪

池
建
设

项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西
马
舍

口
村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5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户

7
9
人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1

上
三
汲
乡

穆
家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穆
家

庄
村

D
N
3
0
0
管

道
1
4
8
9
.
5
m
、

检
查

井
6
3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1
户

4
5
5
人

。
5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2

孟
家
庄
镇

西
面
红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西
面

红
村

D
N
3
0
0
管

道
5
7
2
.
2
m
、

检
查

井
3
4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2
1
人

。
3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3

孟
家
庄
镇

东
面
红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东
面

红
村

D
N
3
0
0
管

道
9
3
4
.
2
m
、

检
查

井
8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4
9
人

。
3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4

孟
家
庄
镇

刘
家
湾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刘
家

湾
村

D
N
3
0
0
管

道
6
9
8
.
3
m
、

检
查

井
4
1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9
户

3
3
9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5

孟
家
庄
镇
老
坟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老

坟
村

D
N
3
0
0
管

道
4
0
8
.
6
m
、

检
查

井
2
9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带

动
脱
贫

户
6
4
户

1
8
9
人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6

孟
家
庄
镇

六
西
岸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六
西

岸
村

D
N
3
0
0
管

道
3
2
3
.
7
m
、

检
查

井
2
0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3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1
4
7
人

。
2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7

孟
家
庄
镇

张
家
川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张
家

川
村

D
N
3
0
0
管

道
7
3
1
m
、

检
查

井
3
4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户

1
1
4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8

小
觉
镇
西
漂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西
漂
村

D
N
3
0
0
管

道
4
4
8
.
2
m
、

检
查

井
2
4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2
户

2
7
4
人

。
3
0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2
9

蛟
潭
庄
镇

蛟
潭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蛟
潭

庄
村

D
N
3
0
0
管

道
1
4
8
2
.
5
m
、

检
查

井
9
4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0
6
人

。
5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1
3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南

庄
村

渠
道

维
护

长
5
0
米

，
宽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5
户

6
8
9
人

。
1
1
.
4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南
罗

圈
村

铺
设

饮
水

管
道

7
0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6
户

7
5

人
。

2
.
0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大
米

峪
村

护
坝

长
1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7
户

3
2
4
人

。
1
2
.
5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城
子

沟
村

深
井

1
眼

，
泵

房
1
座

，
P
E
管

路
长

2
2
0
m
，

钢
管
长

1
3
0
m
。

电
缆
长

8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1
户

1
3
7
人

。
1
2
.
9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东
柏

坡
村

泵
房

1
座

，
变

频
柜

1
套

，
铺

设
饮

水
管

路
2
0
0
m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9
4
人

。
2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燕
尾

沟
村

重
建

大
口

井
1
座

及
配

套
工

程
。

配
备
潜
水

泵
等
设

备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7
户

2
9
1
人

。
5
.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25-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3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楼
底
村

铺
设

饮
水

管
道

1
1
3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2
户

4
3
人

。
2
.
7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南
滚
龙

沟
村

铺
设

管
路

总
长

1
7
0
m
，

水
泵

1
套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7
户

2
5
7
人

。
1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石
板
村

大
口

井
彩

钢
瓦

封
顶

，
引
泉

池
1
座

，
管

路
长

5
8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3
1
人

。
9
.
4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3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指
角

沟
村

引
泉

池
1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7
0
4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6
户

3
7
1
人

。
5
.
3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张
家

川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5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户

1
1
4
人

。
9
.
2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六
西

岸
村

护
坝

工
程

长
3
3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1
4
7
人

。
3
5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下

庄
村

护
坝

工
程

长
6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户

1
0
8
人

。
5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车
辐

安
村

新
建

引
泉

池
1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1
0
2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8
户

2
1
5
人

。
6
.
9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三
家

清
村

大
口

井
1
座

，
泵

房
1
座

，
管

路
长

2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3
户

2
2
1
人

。
5
.
7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望
南

峪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3
5
0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8
7

人
。

5
.
2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北
冶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1
1
0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1
户

2
0
3

人
。

8
.
8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杜
家

庄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4
2
7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2
户

4
4
4

人
。

3
.
9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河
坊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3
0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9
户

2
3
8

人
。

6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4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官
道

峪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2
2
6
3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1
户

1
9
9

人
。

4
.
0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土
岭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1
5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6
户

3
9
0

人
。

4
.
7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下
滩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3
0
5
0
m
，

岭
后

自
然

庄
深
井

1
眼
及
配

套
，

蓄
水

池
1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6
户

5
4
0
人

。
1
9
.
5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咂
杜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4
6
9
2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3
户

2
6
7

人
。

5
.
7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唐
家

会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1
3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6
户

3
0
2

人
。

4
.
2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庄
旺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9
4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8
户

1
7
0
人

。
0
.
9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柏
树

庄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3
0
0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6
6

人
。

4
.
8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黄
安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3
0
0
0
m
，

并
安

装
水

表
3
9
0
块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3
户

3
5
0
人

。
5
.
7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罗
汉

坪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2
8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9
5
人

。
9
.
9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5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七
里

坪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1
0
1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户

1
9
1

人
。

8
.
2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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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5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清
风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8
0
6
7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4
8

人
。

1
1
.
9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盘
口
村

大
口

井
1
座

，
蓄

水
池

1
座

，
泵
房

1
座

，
管
路

长
2
9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2
户

2
4
9
人

。
9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庞
家

铺
村

改
建

饮
水

管
路

2
4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9
户

3
6
2
人

。
8
.
8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秘
家

沟
村

深
井

1
眼

，
深

2
0
0
m
，

蓄
水

池
1
座

，
2
*
2
*
2
m
，

铺
设
管
路

5
2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6
户

2
8
2
人

。
1
5
.
5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东
漂
村

引
泉

池
1
座

，
6
*
3
*
2
m
，

管
路
铺

设
2
4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2
户

3
8
1
人

。
1
2
.
2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清
水
村

蓄
水

池
1
座

，
大

口
井

1
座

，
泵
房
一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8
9
5
m
，

及
配

套
工
程

，
带
动

脱
贫
户

3
4
户

9
8
人

。
1
4
.
9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塔

上
村

饮
水

管
路

铺
设

长
1
0
0
0
m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2
人

。
2
.
0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奶
奶

庙
村

饮
水

管
道

铺
设

2
0
0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4
4
人

。
4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蛟
潭

庄
村

新
建

大
口

井
一

座
，

蓄
水
池
一
座

，
机

房
1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3
1
0
m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0
6
人

。
7
.
2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柏
枝

会
村

渠
道

防
渗

3
5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5
8
人

。
2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6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桃
红

沟
村

新
建

护
坝

2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5
户

9
3
人

。
4
.
7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西
下

庄
村

建
引

泉
池

1
座

，
2
*
2
*
2
m
，

铺
设

D
N
5
0
m
m
管
道

长
2
5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4
户

1
4
5
人

。
9
.
2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罗

万
村

铺
设

饮
水

管
道

1
4
9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5
户

9
7
人

。
4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古
榆
树
村

引
泉

池
1
座

，
铺

设
管

路
总

长
1
8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9
户

8
4
人

。
6
.
9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了
鱼
沟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2
8
1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0
户

1
1
2
人

。
3
.
1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杏
树

湾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5
7
8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3
3
人

。
8
.
0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王
家

坪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1
1
0
0
m
，

混
凝

土
路

面
拆
除

恢
复

长
9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1
户

2
3
2
人

。
1
1
.
0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沿
道

沟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2
0
0
0
m
，

引
泉

池
1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6
4
人

。
9
.
6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大

庄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1
8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2
5
2
人

。
8
.
7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合
河

口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8
2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9
户

4
2
1
人

。
1
3
.
7
9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7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下
柳
村

大
口

井
1
座

，
机

房
1
座

及
配
套
工

程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1
户

2
3
4
人

。
4
.
9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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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8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冷

泉
村

大
口

井
维

修
工

程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7
户

1
9
7
人

。
8
.
3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8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种

田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5
2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8
户

9
7
人

。
8
.
7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8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东
面

红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4
1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2
户

1
4
9
人

。
4
.
5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8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西
金

山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5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5
户

4
3
0

人
。

9
.
2
7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是

1
8
4

蓄
水
池
及
拦
水
坝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普
陀

庵
村

引
泉

池
1
座

，
4
*
3
*
2
m
；

护
坝
长

1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1
户

1
8
8
人

。
5
.
1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水
利

局
是

1
8
5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基
础
设
施

1
3
个
乡
镇

2
6
个

村

东
回

舍
镇

柴
庄

村
7
0
盏

；
两

河
乡

王
家

庄
村

8
0
盏

；
温

塘
镇

李
家

沟
村

6
0
盏

、
娄
家

庄
村

6
5
盏

、
鹿

台
村

6
0
盏

、
青

杨
树
村

2
5
盏

、
韩

台
村

6
0
盏

；
岗
南

镇
上

奉
良
村

5
0
盏

、
马
疃
村

1
0
0
盏

、
郭

家
庄

村
8
0
盏

；
古

月
镇

下
三

家
店

村
8
0
盏

、
大
地

2
0
盏

；
西

大
吾

乡
近

掌
村

8
0
盏

；
东
王

坡
乡
曹
土
沟

村
4
6
盏

、
屹
瘩
头

村
6
0
盏

；
苏

家
庄

乡
山
门

村
8
0
盏

、
缑

家
庄
村

1
2
盏

；
宅
北

乡
两
界
峰

村
8
0
盏

、
指

角
沟

5
0
盏

；
下
口

镇
下

口
村

8
0
盏

；
下
槐

镇
马
洼
村

6
0
盏

；
杨

家
桥

乡
店

头
村

5
0
盏

；
上
观

音
堂
乡
陈

卜
沟
村

6
0
盏

、
下
盘

松
村

5
0
盏

、
秋
卜

洞
村

5
0
盏

、
柏

叶
沟

村
5
0
盏

。
共

计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1
5
5
8
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4
6
户

1
0
9
5
人

。

3
1
1
.
6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1
8
6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东
马
舍

口
村

新
建

挡
墙

共
长

1
3
1
米

，
总
高

2
.
8
米

，
共
计

4
0
3
.
4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3
2
户

1
0
0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8
7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大
地
村

新
建

浆
砌

护
村

坝
，

长
1
0
1
米

，
总

高
3
.
7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总

方
量

4
4
4
.
4
，

安
装
护

栏
长

1
0
1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7
8
人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8
8

修
建
过

路
桥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木

口
村

修
建

过
路

桥
一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7
户

8
3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8
9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唐
家

会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3
7
2
米

，
总
高

4
.
5
米

，
顶
宽

0
.
6
米

，
共

计
1
5
3
7
.
1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6
户

3
0
2
人

。
5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0

臭
水
沟

治
理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南
冶
村

拆
除

旧
墙

并
新

建
挡

墙
长

1
4
米

，
总
高

2
.
4
米

，
顶

宽
0
.
6
米

，
共

计
3
3
.
8
2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3
6
9
平
方

米
。

新
建

2
4
宽

浆
砌

砖
墙

长
1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8
户

5
8
5
人

。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1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

桥
梁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井
子

峪
村

桥
面

长
1
6
m
,
宽

3
m
，

厚
0
.
3
m
。

护
墙
共
长

1
0
米

，
高

2
.
5
m
，

道
路

硬
化

1
4
0
平

方
米

，
回
填

方
2
1
6
.
8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户

5
6
人

。

1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2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科
举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8
.
5
米

，
总

高
9
.
7
米

，
顶

宽
0
.
8
米

，
共

计
4
0
7
.
1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3
0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3

修
建
引
桥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车
辐

安
村

新
建

接
桥

引
路

共
计

6
1
6
平
方
米

，
新
建

道
浆
砌
石
挡

墙
，

长
8
9
米

，
总
方

量
2
8
1
.
8
2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8

户
2
1
5
人

。
1
8
.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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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9
4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盘
口
村

长
1
8
1
米

，
坐

底
1
.
2
米

，
收

顶
0
.
6
米

，
高

2
.
4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2
户

2
4
9
人

。
3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5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上
瓦

岔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9
3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户

6
6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6
浆
砌
挡
墙

及
浆
砌

片
石
护

坡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西
沟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4
6
.
0
7
米

，
高

4
米

，
浆
砌

护
坡

4
6
.
0
7
米

，
护

坡
高

度
为

8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3
户

3
3
7
人

。
1
9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7

修
建
护
坝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南
文

都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8
3
.
9
8
米

，
高

4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6
户

5
1
6
人

。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8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秘
家

沟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9
8
.
9
米

，
高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6
户

2
8
2
人

。
4
1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1
9
9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东
岸
村

浆
砌

挡
土

墙
长

5
7
米

，
高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9
户

4
1
8
人

。
1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0

场
地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罗
家

会
村

场
地

硬
化

1
7
4
9
.
3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1
户

6
5
0
人

。
1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1

修
建
护
坡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占
路

崖
村

新
建

砌
石

挡
墙

1
长

3
5
米

；
新
建

砌
石

挡
墙

2
长

度
2
米

；
新

建
砌

石
挡

墙
3
长

5
米

，
总
计

4
4
4
.
8
4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9
户

9
2
人

。

1
5
.
5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2

浆
砌
挡

墙
及
建
蓄
水

池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通
家

口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8
0
5
米

，
共
计

；
1
1
2
2
.
8
4
m
³
，

新
建
钢
筋

混
凝
土

蓄
水

池
长

5
米

、
宽

5
米

、
高

4
米

，
底
板

厚
0
.
3
米

，
壁

厚
0
.
3
米

，
顶

板
厚

0
.
2
5
米

，
C
2
5
混
凝

土
浇

筑
。

购
买
安

装
潜

水
泵

一
台

2
0
0
Q
J
1
5
-
2
6
,
铺

P
E
D
N
7
5
管
道

2
7
0
米

,
回

填
两

处
深

坑
，

坑
深

3
.
5

米
，

坑
深

7
.
5
米

，
开
口

直
径

均
宽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4
户

5
4
5
人

。

5
0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3

村
内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白
羊

口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2
面
各

长
3
4
米

，
1
号

挡
墙

地
上

3
米

，
地

下
深

0
.
8
米

，
收

顶
0
.
6
米

。
2
号
挡
墙

地
上

2
.
7
米

，
地

下
深

0
.
8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总

2
7
8
立
方

。
新

建
混

凝
土

渠
厚

0
.
1
米

，
宽

3
米

，
长

3
4
米

，
混
凝

土
强

度
c
2
5
。

回
填

1
3
5
立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1
1
3
人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4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大

庄
村

挡
墙

长
2
2
米

，
总
高

1
1
.
2
米

，
总

方
量

6
1
4
.
0
6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长

3
0
米

、
宽

5
米

，
共
计

1
5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2
5
2
人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5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西
大

地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1
1
.
9
米

，
高

8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7
2
人

。
1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6

浆
砌
挡

墙
、

排
水
渠

及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贾

岸
村

1
、

浆
砌
挡

土
墙

6
3
.
4
米

；
2
、

排
水
渠
修

3
1
米

。
3
、

道
路
硬

化
7
1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4
人

。
2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7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桑
元

口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3
1
.
4
2
米

，
高

8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0
户

3
1
4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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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0
8

浆
砌
护

堾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蛟
潭

庄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3
7
.
3
4
米

，
高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9
户

1
0
6
人

。
1
8
.
4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7
.
5
3

万
元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1
0
.
9
6

万
元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0
9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杀
反

沟
村

浆
砌

挡
墙

1
.
长

6
7
米

，
高

3
米

；
2
、

长
2
6
米

，
高

4
米

；
3
、

长
2
0

米
，

高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5
户

5
1
人

。
1
8
.
1
2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0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木

月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4
0
.
3
1
米

，
高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8
户

5
4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1

浆
砌
挡
墙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上
马

串
村

浆
砌

挡
墙

1
.
长

1
6
米

，
高

6
米

；
2
、

长
5
0
米

，
高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5
7
人

。
1
2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2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土

楼
村

浆
砌

挡
土

墙
长

2
8
.
9
米

，
5
米
高

；
浆
砌

挡
土
墙
长

1
0
米

高
3
米

；
浆

砌
挡
土

墙
2
3
.
7
米
长

5
米
高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3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种

田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1
2
5
.
2
米

，
高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8
户

9
7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4

道
路
拓

宽
及
挡
墙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杀
反

沟
村

土
石

方
挖

方
量

共
计

1
1
0
8
3
m
³
，

拓
宽
道
路

混
凝
土

硬
化

，
共

计
5
3
4
6
.
4
5
㎡

，
厚

0
.
1
5
米

，
浇
筑

混
凝

土
墙
体

1
4
.
3
2
㎡

，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3
3
1
米

，
共
计

2
4
6
8
.
9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5
户

5
1
人

。

2
2
3
.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5

浆
砌
村
内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黑
山

关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3
2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长

7
0
.
5
米

，
地

上
高

2
米

，
收

顶
0
.
8
米

，
总
方

量
3
0
9
.
7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2
户

1
5
3
人

。

1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6

修
建
道
路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西
沙

岭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5
0
米

，
浆
砌
石

方
量

为
2
6
7
8
.
6
8
立

方
米

。
硬

化
路

面
4
3
.
2
平
方

米
，

厚
0
.
2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2
户

1
7
4
人

。

1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7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水
磨

头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9
5
米

，
共

计
5
2
7
.
0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7
1
人

。
1
9
.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8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东
坪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8
0
米

，
总
高

2
.
5
米

，
收
顶

0
.
6
米

，
共

计
4
5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1
户

2
7
4
人

。
1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1
9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下
盘
松
村

1
3
段
村
内

村
边
护
村

坝
3
0
1
9
.
0
6
方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8
9
人

。
1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0

沙
坪

村
护

堾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沙

坪
村

沙
坪

村
北

公
路

旁
修

建
护

堾
长

1
5
5
.
5
米

，
下

底
宽

2
.
3
米

，
上

底
宽

6
0
公

分
，

高
依

地
势

2
米

-
5
米

不
等

，
平
均

高
4
.
8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4
户

1
6
8
人

。

5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1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下
观
音

堂
村

1
.
护
村
坝

1
共

长
6
.
5
米

，
高

3
.
3
米

，
顶

宽
0
.
6
米

；
2
.
 
护

村
坝

2
共

长
2
0
.
5
米

，
高

5
米

，
宽

0
.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9
户

2
0
2
人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2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李

台
村

长
3
1
米

，
高

4
米

，
底

1
.
8
米

，
顶

0
.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8
户

2
0
0
人

。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3

桥
面

、
河
道
护
栏

安
装

、
桥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木

厂
村

桥
面

硬
化

1
0
9
.
2
平

方
米

，
桥
面

勾
缝

3
2
1
平
方
米

，
护

栏
1
6
0
.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6
5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4

维
修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陡

岭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5
3
米

，
高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8

户
1
2
2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5

过
水
路
面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柏
枝

会
村

修
建

过
水

路
面

长
4
7
米

顶
宽

3
米

高
1
.
8
米

-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5
8
人

。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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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2
6

过
水
路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合
河

口
村

修
建

过
水

路
面

长
2
8
米

顶
宽

2
米

高
2
.
2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9
户

4
2
1
人

。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7

水
毁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织
纺

沟
村

新
建

扬
水

站
一

座
，

挡
墙
长

8
7
米

，
共

计
2
9
3
.
3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8
户

2
1
8
人

。
1
7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8

水
毁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四
里

铺
村

挡
墙

长
1
4
1
米

，
共

计
1
0
7
6
.
4
9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户

1
3
5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2
9

水
毁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营
里
村

挡
墙

长
2
9
9
米

，
共

计
8
6
2
.
9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6
户

2
2
4
人

。
3
3
.
2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3
0

水
毁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水
磨

头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8
8
米

，
地

上
高

3
.
1
，

收
顶

1
.
1
米

，
共

计
7
5
1
.
0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7
1
人

。
2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3
1

水
毁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西
七
里

河
村

挡
墙

长
1
0
7
米

，
共

计
5
3
5
.
5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8
户

2
4
3
人

。
1
9
.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3
2

水
毁
漫

水
坝
修
复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上
龙

窝
村

新
建

漫
水

坝
三

座
，

总
长

8
4
米

，
地
面

以
上
高

1
米

，
埋

深
2
米

，
共

计
5
5
9
.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1
户

9
8
人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3
3

水
毁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木

厂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1
7
0
，

共
计

1
0
5
6
.
5
7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2
户

1
6
5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是

2
3
4

浆
砌
护
坡

及
防
护
栏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城
子

沟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3
1
9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6
4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4
6
米

，
顶

宽
0
.
5

米
。

挡
墙

2
：

1
段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3
2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3
米

-
2

米
；

2
段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3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米

，
总

方
量

8
3
7
.
0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1
户

1
3
7
人

。

3
0
.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3
5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访
驾

庄
村

新
建

护
坝

总
长

1
2
2
.
8
m
，

地
面
以

上
坝

高
1
.
5
-
4
.
5
米

，
地

面
以

下
埋

深
1
.
2
m
，

坝
顶

宽
0
.
8
m
，

浆
砌
石

共
计

1
2
4
5
.
6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5
户

4
1
9
人

。

5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3
6

村
内
排
水
渠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访
驾

庄
村

新
建

排
水

渠
总

长
2
1
6
m
，

渠
墙
总

长
3
0
6
m
，

地
面
以

上
坝

高
1
.
3
-

2
.
0
米

，
地

面
以

下
埋
深

1
.
2
m
，

坝
顶
宽

0
.
6
m
，

浆
砌
石

共
计

1
2
0
0
.
9
4
立

方
米

，
栏
杆

长
1
2
6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5
户

4
1
9
人

。

5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4
3
万

元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1
5
万

元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是

2
3
7

2
0
2
2
年
秋
季

雨
露

计
划

其
它

平
山
县

贫
困

学
生

职
业

教
育

补
助

，
每
生
每

学
期

补
助

标
准

为
1
5
0
0
元

，
预

计
带
动

建
档

立
卡

学
生

1
8
8
6
人

次
。

2
8
2
.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2
3
8

2
0
2
3
年
春
季

雨
露

计
划

其
它

平
山
县

贫
困

学
生

职
业

教
育

补
助

，
每
生
每

学
期

补
助

标
准

为
1
5
0
0
元

，
预

计
带
动

建
档

立
卡

学
生

1
8
6
7
人

次
。

2
8
0
.
0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2
3
9

项
目

管
理

费
其
它

平
山
县

项
目

前
期

设
计

、
评
审

、
监

理
等

费
用

。
8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2
4
0

跨
省
市
务

工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贴

其
它

平
山
县

脱
贫

人
口

、
监
测

对
象
跨
省
市

务
工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贴
，

跨
省
每

人
每

年
4
1
0
元

、
跨

市
每
人
每

年
2
7
0
元

。
预
计
带

动
脱

贫
人

口
及

监
测

对
象

约
2
9
0
0
人

。
1
1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6
5
万

元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5
0

万
元

2
0
2
3
.
1
1
.
1
5

人
社

局

合 计
9
2
1
4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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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平
山
县

20
23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使

用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安
排

项
目

明
细
表

（
非
贫

困
村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平
山
县
兴

东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林

果
种
植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西

苏
庄
村

 
新
建

特
色
林

果
种

植
连

栋
大
棚

4
座

，
4
8
m
*
7
0
m
1
座

、
4
8
m
*
8
0
m
2
座

、
1
0
8
m
*
4
4
m
1
座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0
户

。

2
6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平
山
县

岗
南
镇
霍
北
庄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霍

北
庄

村

新
建

双
拱
双

膜
日

光
温

室
4
个

，
长

5
0
米

、
宽

1
2
米

,
配

套
水

肥
一

体
化

；
直
径

5
米

、
深

6
米

蓄
水

池
一

座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平
山
县
冶

河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果
种
植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河

村
村

新
建

林
果
种

植
暖

棚
7
座

，
每

座
大

棚
长

1
0
0
米

，
宽

1
5
米

，
顶
高

7
米

，
每

座
1
5
0
0
平
方

米
共

1
0
5
0
0
平
方

米
，

利
用
原

有
机
井

作
为
灌

溉
水

源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0
户

。

3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4
河
北
泓

润
林
木
种
植
有
限
公

司
蔬
菜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胡

家
嘴

村

建
设

日
光
温

室
3
座

，
长

5
1
米

，
宽

1
3
米

，
单

个
温

室
6
6
3
平

米
，

共
计

1
9
8
9
平

米
。

配
套
供

暖
、

灌
溉
设

备
及

水
肥

一
体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0
户

。

1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5
平
山
县

南
石
殿
安
健
蔬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蔬

菜
大
棚

改
造
提
升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南

石
殿

村

新
建

高
端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5
座

，
尺

寸
长

6
0
米

、
宽

1
3
米

3
座

；
长

6
0
米

、
宽

1
1
米

2
座

；
暖

棚
共
计

3
6
6
0
平

方
米

；
冷

棚
共

计
1
7
座

分
别

为
长

6
0
米

、
宽

1
0
米

5
座

；
长

8
1
米

、
宽

2
0

米
；

长
8
4
米

、
宽

2
0
米

；
长

8
8
米

、
宽

2
0
米

；
长

9
3
米

、
宽

2
0
米

；
长

9
7
米

、
宽

2
0
米

；
长

8
0
米
宽

2
0
米

；
长

8
3
米

、
宽

2
0
米

6
座

，
共

计
2
3
4
2
0
平

方
米

；
其
中

8
3
m
*
2
0
m
 
3
座
配
套

水
肥
一

体
化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0
户

。

8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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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6
河
北
老
区

人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小
米

加
工
提
升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梁

家
窑

村

粮
食

烘
干
机

一
套

，
真

空
灌

装
机

一
套

，
田

间
作

业
车

一
辆

，
农

用
运

输
车

一
辆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

7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平
山
县
求

进
家
庭
农

场
蔬
菜

基
地
扩

建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楼

子
涧

村

新
建

温
室
大

棚
共

计
9
座

，
尺

寸
如

下
：

7
5
米

*
1
3
米

1
座

、
6
6

米
*
1
3
米

1
座

、
6
1
米

*
1
3
米

1
座

、
5
3
米

*
1
3
米

1
座

、
6
0
米

*
1
3

米
2
座

、
5
0
米

*
1
0
米

1
座

、
8
0
米

*
1
3
米

2
座

。
围
挡

长
2
0
0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0
户

。

3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平
山
县

万
润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苹

果
园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提
升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古
月
镇
北

杏
元

村

新
建

1
0
0
吨
冷
库

1
座

长
1
5
米

、
宽

1
4
米

。
长

3
6
米

、
宽

1
1
米

储
藏

库
1
座

。
新

建
水
肥

一
体
化

灌
溉
设

施
1
3
3
亩

，
包

含
井

房
长

5
米
宽

4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0
户

。

2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平
山
拦

道
石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日
光
温

室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蛟
潭

庄
镇
拦

道
石
村

新
建

高
端
双

模
双

模
日

光
温
室

3
座

，
6
5
*
1
2
，

共
计

2
3
4
0
平

方
米

，
配

套
滴

管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平
山
县

两
河
乡
秘
家
岸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高
端
设
施
蔬

菜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两
河
乡
秘

家
岸

村

新
建

长
8
0
米

、
宽

1
2
米

蓄
热

节
能

型
日

光
温
室

4
座

，
共

3
8
4
0

平
方

米
，

新
建
连

栋
大

棚
长

9
6
米

，
宽

5
2
米

，
共

计
4
9
9
2
平

方
米

，
配

套
滴

灌
。

新
建
农

机
具

仓
库

一
座

，
长

1
8
米

，
宽

6
米

，
共

计
1
0
8
平

方
米

，
配

套
电

线
3
5
0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9
0
户

。

3
9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平
山
县
沐

燃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蔬
菜
初
加

工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两
河
乡
秘

家
岸

村

新
建

蔬
菜
加

工
车

间
一

座
1
9
8
3
平

方
米

，
1
0
0
吨
保

鲜
库
一

座
，

长
1
5
m
*
宽

9
.
7
m
，

配
套
蔬

菜
加
工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4
5
0
户

。

4
5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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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2

中
农
金

田
（

平
山

）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平
山
县
育
苗
中

心
蔬
菜

新
品
种
智
能
化
展
示

示
范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两
河
乡
秘

家
岸

村

（
1
）

置
安

装
荷
兰
模

式
无
土

栽
培
种

植
设
施

5
0
0
0
平
方
米

（
2
）

提
升

改
造

2
座

大
棚

8
4
m
*
1
2
m
，

5
6
m
*
1
2
m
增

加
遮

阳
网

、
水

帘
风

机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3

石
家
庄

甘
雨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高

端
设
施
蔬
菜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两
河
乡
东

李
坡

村

新
建

带
保
温

被
的

高
端

改
良
型

塑
料
大

棚
2
座

，
每
座

大
棚

长
1
1
0
米

、
宽

1
6
米

，
顶

高
5
.
8
m
，

每
座

1
7
6
0
平

方
米

共
3
5
2
0
平

方
米

，
采

用
水

肥
一

体
化

滴
灌
方

式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

8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4

河
北
沁

岗
中
药
材
种
植
有
限

公
司
中
药

材
种
植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东

岗
上

村

新
建

冷
棚

8
7
*
1
0
 
1
座

，
5
4
*
1
0
 
2
座

，
共
计

1
9
5
0
平

方
米

，
中
药

材
趁
鲜

加
工

车
间

配
套
相

关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5

平
山
县

农
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蔬
菜
水
果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上
观
音
堂

乡
上
观
音
堂

村

新
建

大
棚
长

7
0
米

*
宽

1
8
米

2
座

、
长

5
0
米

*
宽

1
1
.
5
米

，
长

7
2

米
*
宽

4
0
米

，
配

套
滴
灌

设
施

，
新

建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4
0
m
*
1
2
m
 
1
座

农
机

具
仓

库
长

1
8
米

*
宽

6
米

，
围
墙

4
0
0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6

平
山
县

柏
润
农
业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高
端
设
施
蔬
菜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上
三
汲
乡

川
坊

村

新
建

高
端
日

光
温

室
4
座

，
每

座
大

棚
长

5
5
米

，
宽

1
4
米

，
肩

高
3
.
5
米

，
顶

高
5
.
8
米

，
每
座

7
7
0
平
方
米

共
3
0
8
0
平
方
米

。
新
建

冷
棚

1
座

，
长

4
5
米

，
宽

2
0
米

，
肩

高
1
.
8
米

，
顶

高
7
米

，
面
积

9
0
0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7

石
家
庄

原
河
樱
桃
生
态
观
光

园
蔬
菜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温
塘
镇
小

米
峪

村

建
设

连
栋
温

室
4
座

，
连
栋

大
棚

1
 
长

4
2
m
*
3
7
.
5
m
，

连
栋
大

棚
2
 
长

5
2
m
,
宽

1
6
m
，

连
栋

大
棚

3
，

长
5
2
m
,
宽

1
6
m
，

连
栋
大

棚
4
长

4
9
.
5
m
，

宽
2
0
.
3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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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8

平
山
县

老
多
家
家
庭
农
场
赤

松
茸
种
植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温
塘
镇
韩

台
村

新
建

连
栋
大

棚
1
座

长
9
6
米

、
宽

5
8
米

，
面
积

5
5
6
8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9

平
山
县

华
茂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中
药

材
烘
干
房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温
塘
镇
鹿

台
村

建
设

中
药
材

加
工

车
间

1
座

长
2
7
.
5
米

、
宽

1
1
米

，
配
套
相

关
烘
干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7
5
户

。

7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0

平
山
县

旺
森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蔬
菜
大
棚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下
口
镇
下

口
村

新
建

冷
棚

9
座

长
6
0
米

*
宽

1
0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1

平
山
县

杨
家
桥
乡
岭
东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建
设

项
目

（
设
施
蔬
菜

）
产
业
项
目

杨
家

桥
乡
康

庄
村

、
南
庄
村

新
建

日
光
温

室
4
座

，
长

5
0
米

，
宽

1
0
米

；
冷

棚
8
座

，
长

5
0

米
*
宽

7
米

、
3
个

长
6
0
米

*
宽

6
米

、
长

4
0
米

*
宽

6
米

、
长

3
8
米

*
宽

6
米

、
2
个

长
5
0
米

*
宽

7
.
7
米

；
冷
棚

6
0
个

，
长

1
6
.
2
米

*
宽

4
.
8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2

平
山
县

瓦
口
川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菊
花
种
植
基
地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宅
北
乡
会

口
村

新
建

喷
灌

6
5
亩

，
包

含
大
口

井
1
座

外
径

7
米

深
8
米

、
井

房
1

座
长

5
米

、
宽

4
米

；
建

设
加

工
车

间
1
座

，
长

1
8
米

、
宽

1
5
米

，
配

套
烘

干
设

备
一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3

河
北
冀

炎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有

机
蔬
菜

种
植
及

配
套
设
施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宅
北
乡
陈

家
院

村

新
建

有
机
蔬

菜
冷

棚
1
2
座

，
规

格
分

别
为

5
4
m
*
1
2
.
5
m
 
1
座

，
5
2
m
*
1
2
.
5
m
 
1
座

，
5
3
m
*
1
2
.
5
m
 
2
座

，
7
2
m
*
1
2
.
5
m
 
1
座

，
9
0
m
*
1
2
.
5
m
 
1
座

，
8
4
m
*
1
2
.
5
m
 
2
座

，
9
6
m
*
1
2
.
5
m
 
1
座

，
1
0
1
m
*
1
2
.
5
m
 
1
座

，
8
8
m
*
1
2
.
5
m
 
1
座

，
8
7
m
*
1
2
.
5
m
 
1
座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4

果
园
产
业
路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西

苏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5
6
1
2
平

方
米

，
厚

1
5
c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6
人

。
5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5

一
坡
苹

果
专
业
合
作
社
基
地

灌
溉
设
施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郭

苏
村

配
套

建
设
占

地
面

积
4
5
亩

水
肥

一
体
化

灌
溉

，
并

修
建

蓄
水

池
1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2
户

6
5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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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6

日
盛
家

庭
农
场
苹
果
基
地
灌

溉
设

施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下
峪

村
修
建

灌
溉
管

道
3
1
0
0
米

，
配
套

泵
、

电
缆
及

配
电

房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1
8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寿
桃
园
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工
程

产
业
项
目

南
甸
镇
南

策
城

村
果
园

配
套
水

肥
一

体
节

水
灌
溉

6
0
亩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户

1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产
业

路
配
套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西

王
坡
村

产
业

路
硬
化

长
7
8
8
米

，
平

均
宽

3
.
2
6
米

，
共

2
5
7
0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5
人

。
2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9

果
园
产
业

路
、

过
水
路
面

产
业
项
目

下
槐

镇
下
刘

家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1
1
2
2
.
1
平

方
米

，
修

建
过

水
路

面
长

7
0
米

、
顶
宽

3
米

、
高

1
.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3
人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0

产
业
路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南

石
殿

村
产
业

路
硬
化

长
1
1
4
5
米

，
平
均

宽
3
.
5
米

，
共

4
0
1
0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7
户

5
6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1

果
园

产
业
路
硬
化

产
业
项
目

宅
北
乡
碾

盘
沟

村
果
园

内
产
业

路
硬

化
，

长
3
9
6
米

，
平
均
宽

2
.
7
6
米

，
共

1
0
9
2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1
户

1
3
7
人

。

1
1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2

果
园
产
业
路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曹

家
庄
村

产
业

路
硬
化

1
2
8
9
米

，
平

均
宽

2
.
7
1
米

，
共

3
4
9
3
.
4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3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3

平
山
县

桓
盛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产
业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李

家
庄

村
新
建

水
肥
一

体
化

配
套

设
施
两

套
，

产
业
路

整
修

硬
化

7
9
7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5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4

种
养
业

产
业
配
套
冷
库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杨
家

桥
乡
杨

家
桥
村

冷
库

长
2
6
米

，
宽

6
米

，
挡

墙
长

6
0
米

，
地
面

以
上

高
2
.
5
米

，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6
0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2
7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3
5

食
用
菌

制
菌
中
心
扩
建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西

河
沟

村

（
1
）

食
用

菌
养
菌
车

间
扩
建

项
目

，
投

资
 
1
0
0
0
万

元
。

建
设
养

菌
车
间

1
2
间

，
总

面
积

2
6
6
0
㎡

，
制
冷

机
组

2
4
组

，
培

养
架

2
7
9
0
 
个

等
附

属
设

施
。

（
2
）

食
用
菌

生
产

设
备

购
置

投
资

1
0
0
0
万

元
。

包
括
原
料

上
料
相

关
设

备
、

菌
棒
上

架
，

运
输

相
关
设

备
、

养
菌
架

、
养

菌
房

设
备

及
配

套
安

装
等

。
（

3
）

食
用

菌
生
产
设

备
购
置

投
资

1
0
0
0
万
元

。
包
括

菌
种

培
育
扩

繁
相
关

设
备

，
装

袋
接

菌
相

关
设

备
及
配

套
安

装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0
0
户

。

3
0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3
6

杨
家
桥

乡
食
用
菌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杨
家
桥
乡

讲
里

村

建
设

双
拱
双

模
温

室
种

植
棚

7
个

，
长

5
0
米

，
宽

1
2
.
8
米

，
及

道
路

、
蓄

水
池

水
电

设
施

配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3
7

大
樱
桃
防

雨
棚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胜

佛
村

建
防

雨
棚

1
8
个

、
覆

盖
1
5
亩

，
其

中
9
栋

长
4
8
米

、
米
宽

1
0
米

、
高

8
米

；
9
栋
长

8
7
米

宽
1
0
米

高
8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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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3
8

食
用

菌
种
植
大
棚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南

山
坡

村

建
设

食
用
菌

大
棚

4
个

，
长

3
3
米

，
宽

1
2
.
8
米

，
及
道

路
、

水
电
配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3
9

食
用
菌
大

棚
基
地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上
三
汲
乡

刘
杨

村

新
建

食
用
菌

种
植

大
棚

6
个

，
长

6
1
.
4
米

，
宽

1
2
.
8
米

。
5
0
吨

冷
库

1
个

，
及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0
户

。

2
0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0

食
用
菌
大

棚
设
施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苏
家

庄
乡
下

东
峪
村

8
个
食

用
菌
大

棚
配

套
设

施
，

8
个

大
棚
出
菇

菌
架

、
水

电
设

施
，

通
风
设

施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8
0
户

。

8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1

平
山
县

嘉
淼
农
业
家
庭
农
场

食
用
菌
大

棚
及
保
鲜

库
产
业
项
目

西
大

吾
乡
西

小
齐
村

新
建

6
座

（
4
0
米

*
1
0
*
4
.
5
米

）
食

用
菌
大
棚

及
配

套
设

施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0
户

。

1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2

营
里
甄

选
黑
木
耳
专
业
合
作

社
木

耳
种
植
大
棚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沙

洼
村

新
建

食
用
菌

种
植

大
棚

9
个

，
晾

晒
棚

9
个

，
及

附
属

配
套

水
电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0
户

。

3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3

西
柏
坡

镇
南
庄
村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西
柏
坡
镇

南
庄

村

1
、

新
建
民

宿
房

间
1
7
间

，
面

积
1
2
5
4
平

方
米

。
2
、

新
建
渔

家
乐

餐
厅
共

三
层

，
建

筑
面

积
5
4
7
平
方
米

，
两
个

大
厅
面
积

2
5
0
平

方
米

，
包

间
4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收

益
用

于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

5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4

果
园
产
业
路

产
业
项
目

北
冶
乡
恶

石
村

道
路

硬
化

4
1
6
3
.
2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1
0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5

岗
南
镇

霍
北
庄
村
产
业
道
路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霍

北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1
3
7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修
建

围
栏

长
3
3
2
米

、
高

2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4
6

河
北
省

蜜
老
头
蜂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古
月
镇
中
古
月
村
蜂

蜜
加

工
仓
储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古
月
镇
中

古
月

村

新
建

展
厅

1
座

1
3
8
平

方
米

、
1
5
0
平

方
米
常

温
库

1
座

内
套

2
2
0

立
方

米
保
鲜

冷
冻

库
1
座

、
建

设
厂

区
大

门
、

购
置

生
产
线

4
条

、
检

验
及

包
装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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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4
7

平
山
县

鹏
达
山
羊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营
里
乡
鹁
鸽
崖
村
黑

山
羊

养
殖

产
业
项
目

营
里
乡
鹁

鸽
崖

村

新
建

全
自
动

化
羊

舍
2
座
共

2
0
0
0
平

方
米

、
冷

库
1
座

4
0
0
平
方

米
、

管
理
用

房
1
座

3
0
0
平

方
米

，
配
套
粪

污
设

施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2
8
0
户

。

2
8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4
8

平
山
默

然
柏
兴
农
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振
兴
牛
业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王

常
峪

村

新
建

牛
舍

1
座

共
5
3
7
6
平
方

米
，

青
贮

窖
2
个

4
1
0
0
立

方
米

，
干
粪

棚
1
座

4
0
0
平

方
米

，
配
套

蓄
水
池

1
座

3
0
0
立

方
米

及
育

肥
牛

所
需
配

套
机

械
设

备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0
户

。

5
0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4
9

河
北
轲

晖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宅

北
乡
陈

家
院
村
肉
牛
屠
宰
加

工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宅
北
乡
陈

家
院

村

牛
屠

宰
车
间

加
工

场
部

分
设
备

。
包
括
牛

吊
挂

/
放
血

区
域

、
牛
扯

皮
区
域

、
牛

酮
体

加
工

区
域

、
牛

取
内

脏
区

域
、

牛
屠

宰
控

制
系
统

区
域

、
卫

生
/
消

毒
区

域
、

牛
排

酸
、

剔
骨

、
分

割
设

备
区
域

、
屠

宰
辅

助
设

施
区
域

、
安
装

及
其

他
配
套

设
施
等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0
户

。

5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5
0

石
家
庄

正
中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种
禽
与

孵
化
二
期
建
设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上
三

汲
乡
茹

家
庄
村

新
建

孵
化
厅

功
能

间
1
0
5
5
平
方

米
，

购
置
孵

化
机

1
2
套

、
孵

化
机

（
出

雏
机

）
1
2
套

、
种
蛋

分
级
装

托
机

一
套

、
升

降
作

业
平

台
一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0
户

。

5
0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5
1

太
行

鸡
养
殖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东

王
坡
村

新
建

育
雏
鸡

舍
1
座

1
0
3
7
平

方
米

、
简
易
鸡

舍
8
个

每
个

1
5
平

方
米

、
消

毒
室

1
座

7
.
5
平

方
米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0
户

。

1
0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5
2

蛋
品
检
测

项
目

产
业
项
目

东
回

舍
镇
孟

耳
庄
村

购
置

裂
纹
蛋

检
测

设
备

2
套

、
包

装
通

道
2
条

、
十

层
蛋

托
架

2
个

，
自

动
装

托
机

和
自

动
装

箱
机

各
一
套

。
采

用
“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

”
模

式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保

证
村

集
体

收
益

不
低

于
6
%
，

优
先
脱

贫
户

打
工

挣
薪

金
，

由
项
目

村
负

责
项

目
收

益
管
理

分
配

和
使

用
，

收
益
用

于
村

巩
固

脱
贫

事
项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0
户

。

1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

畜
牧

水
产

服
务

中
心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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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5
3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核
桃
油
加
工
传
统
作
坊

）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米

西
冶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1
.
新

建
榨

油
房

一
座

，
长

1
5
米

，
宽

6
.
5
米

，
主

体
高

4
.
5
米

，
钢

筋
混

凝
土

浇
筑

；
配

套
电

气
2
.
购

买
安

装
先

进
榨

油
设

备
两

台
及

配
套

设
备

；
3
、

购
买
安

装
核

桃
仁

筛
选

机
3
台

，
脱

壳
机

2
台

，
油

罐
2
个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3
2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5
4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超
市
建
设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西

村
庄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集

体
超

市
一

座
，

主
休
为

二
层
框

架
结

构
建

筑
，

长
1
5
米

，
宽

1
3
米

，
一

层
高

度
为

4
.
5

米
，

二
层
高

度
为

3
.
5
米

，
总

高
度

8
米

，
总

面
积

2
9
2
.
5
平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8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5
5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养
殖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平
山
镇
寺

庄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2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2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改
造
提

升
养

殖
大

棚
8
座

，
长

、
宽

、
高

分
别

为
3
0
米

、
6
米

、
3
米

；
购

买
饲

料
加

工
设

备
一

套
；

建
设
冷

库
一

座
，

长
3
0
米

、
宽

6
米

、
高

3
米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1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5
6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田
兴
村
粮
食
烘
干
厂
和
冷

库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西
大
吾
乡

田
兴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建
烘
干

厂
房

1
座

，
长

2
0
米

，
宽

1
0
案

、
高

6
米

；
购

铲
车

一
台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6
9
户

1
2
3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5
7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植
物
油
加
工

）
产
业
项
目

东
王
坡
乡

闫
庄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5
.
6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5
.
6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购
买
榨

油
设

备
生

产
线

（
包

括
包

装
)
一

套
、

同
时
新

建
厂

房
一

座
（

长
1
7
米

、
宽

8
米

)
，

计
1
3
6
平

方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8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5
8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中
央
党
校
学
习
培
训
参
观

点
南
庄
村
红
色
旅
游
建
设
项

目
）

产
业
项
目

西
柏
坡
镇

南
庄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0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5
0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购
买
空

气
能

1
套

及
配

套
设

施
，

地
暖

1
5
0
0
平

方
米

，
会

议
室
电

子
屏

及
音

响
设

备
1
套

，
会

议
室

及
餐

厅
灯

光
设

备
。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全
部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2
7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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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5
9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蔬
菜

大
棚

）
产
业
项
目

岗
南
镇
霍

北
庄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2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2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暖

棚
两
座

，
分
别

为
长

5
0

米
，

宽
1
2
米

，
高

5
.
5
米

；
长

4
0
米

，
宽

1
2
米

，
高

5
.
5
米
双

拱
双

膜
暖
棚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0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食

用
菌
大
棚

）
产
业
项
目

下
槐

镇
下
刘

家
坪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1
万

元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1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新
建
食

用
菌
大

棚
2
座

。
分
别

长
5
0
米

宽
1
2
.
8
米

，
拱

高
5
.
3
米

，
养
菌
架

合
计

1
1
6
个

。
大

棚
一

侧
设
计

水
帘

，
一

侧
风

机
，

水
电
配

套
设

施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收

益
全
部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1
万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3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6
1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
杨
家
桥
乡

土
特
产

贸
易
市
场

）
产
业
项
目

杨
家

桥
乡
杨

家
桥
村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5
2
万

，
其

中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

自
筹

资
金

2
万
元

。
建

设
内
容

：
1
、

改
造
提
升
土

特
产

贸
易

市
场

正
房

总
体
长

1
6
.
5
米

，
宽

6
.
8
米

，
高

6
米
共

计
2
2
4
.
4
平

方
米

，
对

房
屋

进
行

改
造

装
修

；
2
、

购
买
安

装
民
悦
牌

螺
旋
榨

油
机

及
配
套

榨
油

设
备

一
套

；
3
、

购
置
冷

储
柜

、
展
示
柜

、
真
空

包
装
设

备
用

于
黑

山
羊
包

装
销
售

；
4
、

购
置

直
播
设
备

、
室

内
安

装
空

调
，

网
上
销

售
土

特
产

；
5
、

场
地

硬
化

8
1
0

平
方

米
，

门
口
道

路
硬

化
长

3
0
米

、
宽

5
米

，
1
5
0
平

方
米

；
6

、
修

消
防

蓄
水

池
1
座

。
资

产
归

属
：

上
级
补
助

资
金

5
0
万
元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

自
筹
资

金
2
万
形

成
的

收
益
归

出
资
单

位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2
7
人

。

5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6
2

户
户
通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板

山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4
6
8
.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3
0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3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韩

台
村

硬
化

共
计

4
1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人

口
3
户

3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4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后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8
2
1
.
7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人

口
1
9
户

3
0
人

。
1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5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青

杨
树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0
1
1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1
3
.
5
米

，
共

计
5
4
.
0
9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2
2
人

。

1
2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6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杜

家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3
1
3
8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5
户

8
人

。
3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7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栲

栳
台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4
8
4
9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2
1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6
8

户
户
通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温

塘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4
0
0
米

，
宽

5
米

，
共

计
2
0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4
1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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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6
9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桃

科
村

硬
化

道
路
长

2
5
1
米

,
宽

5
米

,
共

计
1
2
5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过

水
路

面
长

2
0
米

,
宽

6
米

，
共
计

1
2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1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0

户
户

通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甘

秋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5
0
3
3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5
3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1

户
户

通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水

峪
村

硬
化

道
路
共

计
1
9
9
4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8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刘

家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9
2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2
2
4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3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上
三

家
店
村

硬
化

长
4
5
7
米

,
宽

4
米

,
共

计
1
8
2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4
9
人

。
1
9
.
7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4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郄

家
庄

村
街
道

硬
化
共

计
1
7
9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1
4
人

。
1
9
.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5

硬
化
街

道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观

音
堂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0
0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5
6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6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南

杏
元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1
0
0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3
5
人

。
2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7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北

古
月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1
0
4
0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3
1
2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2
户

6
3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8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东

王
坡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1
3
3
0
米

，
宽

3
米

，
共

3
9
9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5
人

。
4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7
9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西

王
坡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9
2
5
米

，
平

均
宽

3
.
6
6
米

，
共

3
3
8
7
.
5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5
人

。
3
4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0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营
盘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4
1
5
米

，
平

均
宽

2
.
9
2
米

，
共

1
2
1
3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1
3
人

。
1
2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1

道
路

硬
化
及
修
建

跨
河
道
小
桥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樊

土
沟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1
7
6
米

，
平

均
宽

2
米

，
共

3
4
4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跨

河
道

道
路

长
度

2
0
m
 
宽
度

3
m
。

过
河
道

路
下
部

设
置
三

段
通

水
水

泥
管
道

规
格
直

径
1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4
人

。

2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2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北

策
城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5
7
0
米

，
平

均
宽

2
.
9
6
米

，
共

1
6
8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2
4
人

。
1
7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3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上
庄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3
5
5
米

，
平

均
宽

4
.
3
2
米

，
共

1
5
3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6
人

。

1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4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小

河
北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7
8
0
米

，
平

均
宽

2
.
6
5
米

，
共

2
0
6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2
0
.
0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5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孔

家
庄
村

街
道

硬
化

：
长

6
7
0
米

，
平

均
宽

2
.
4
6
米

，
共

1
6
4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9
人

。
1
7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6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觉

石
院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1
2
3
0
米

，
平

均
宽

3
.
3
2
米

、
共

计
4
0
8
5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9
人

。
4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7

通
村

路
硬
化
拓
宽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乱
泉

村
硬
化

路
面

1
8
2
8
.
2
2
平

米
，

厚
度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2
1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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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8
8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韩
丁

村
硬
化

巷
街
道

1
4
1
1
.
8
平

米
，

宽
6
.
3
m
，

厚
1
5
c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户

2
7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8
9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赵

家
庄
村

硬
化

主
街
道

路
面

4
1
1
.
2
米

，
宽

2
.
3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2
户

1
2
6
人

。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0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封

家
沟
村

硬
化

路
面
厚

度
0
.
1
5
米

、
1
4
3
1
.
5
平
米

。
新

建
道

路
一

侧
需

增
加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增

加
两
处

。
挡
墙

1
长

：
2
0
米

，
高

：
2
.
7
米

；
挡
墙

2
长

：
1
0
米

，
高

2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9
人

。

1
9
.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1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东
红
岭
北

村
户
户

通
道
路

硬
化

长
1
2
3
3
.
6
m
，

宽
2
.
4
m
，

厚
1
5
c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3
7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2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西
红
岭
北

村
街
道

硬
化
长

1
2
5
1
.
6
米

,
面

积
：

3
0
7
7
.
4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3
3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3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缑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9
3
9
.
0
6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1
7
人

。
1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4

通
村

路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北
冶
乡
恶

石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5
4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1
0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5

道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麻

池
村

砌
挡

墙
长

4
3
.
5
米

，
高

3
.
3
米

，
道

路
硬
化

总
面

积
,
3
3
3
.
4
5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户

1
4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6

村
西
路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枪

风
沟

村
硬
化

1
9
3
8
.
9
6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7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蒿

田
村

道
路

硬
化
总

面
积

1
8
3
3
.
5
平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9
人

。
1
8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8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下

槐
村

道
路

硬
化

2
0
6
8
.
4
6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9
9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赵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2
0
8
3
.
7
5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1
户

2
3
4
人

。
1
9
.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0

主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西

黄
泥

村
硬
化

主
街
道

1
5
9
0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含

拆
除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2
7
人

。
1
9
.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1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李

家
口

村
道
路

硬
化

1
9
7
0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1
5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2

主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李

家
沟

村
硬
化

主
街
道

1
7
0
0
.
2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2
4
人

。
1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3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下
刘

家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2
1
3
3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3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4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东
苍

蝇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3
4
3
5
.
0
6
平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0
户

1
2
7
人

。
4
0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5

挡
墙

及
路
面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庄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3
6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2
5
米

，
共

计
1
3
7
.
0
5
立

方
米

，
模
块
砖

砌
筑

水
井

1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7
人

。

9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6

宋
家
口
村

村
内

巷
道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宋

家
口

村
道
路

硬
化

4
5
3
米

，
面

积
共

计
1
4
1
7
.
8
平

方
米

，
拆
除

路
面

4
2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9
人

。
1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7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龙

耳
清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3
8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5
人

。
2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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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0
8

主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秘

家
会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6
9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0
户

6
3
人

。
1
9
.
6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0
9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牛

居
村

道
路

硬
化

1
5
7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预
埋

3
0
c
m
成

品
水

泥
管

1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3
人

。
1
8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0

通
村
路
硬

化
及

修
复
浆
砌

护
坡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郄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1
0
0
0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3
0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直
径

3
0
c
m
成

品
水

泥
管

4
米

，
修
复
破

损
路
堤
墙

长
5
3
.
3

米
，

共
计

9
9
.
7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2
2
人

。

3
5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1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工
上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6
3
8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1
9
1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9
人

。
1
8
.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2

产
业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九

里
铺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6
0
0
米

，
宽

3
米

，
共

计
1
8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3
1
人

。
1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3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王

家
峪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4
5
7
米

，
宽

3
.
5
米

，
厚

0
.
1
5
米

，
共

计
1
5
9
9
.
5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6
2
人

。
1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4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南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长

5
8
0
米

 
，

宽
1
.
5
米

，
厚

0
.
1
5
米

，
共
计

8
7
0
平

方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1
9
米

，
地

面
以
上

高
1
.
5
米

，
地
下

高
0
.
7
米

，
收

顶
0
.
6
米

 
，

共
计

2
8
4
.
1
7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6
人

。

1
9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5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东

方
齐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9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回

填
1
8
0
0
平

方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4
8
.
8
米

，
共
计

9
7
5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户

3
2
人

。

4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6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西

苇
园
村

道
路

硬
化

1
3
5
3
.
0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6
人

。
1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7

通
村
路
错
车
位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寨
北

村
硬
化

通
村
路

错
车

位
6
8
0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挖
石
方

5
6
0
方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4
人

。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8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下

龙
窝
村

道
路

硬
化

2
3
3
8
.
5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旧

路
拆

除
1
6
2
9
.
9
6
平
方
米

。
D
e
3
2
给

水
管

道
6
0
7
米

，
A
×

B
=
1
2
0
0
×

1
0
0
0
阀

门
井

2
座

，
Φ

1
0
0
0
阀

门
井

1
座

，
D
N
2
5

阀
门

9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1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1
9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及
护

地
坝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鹁

鸽
崖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3
0
7
米

，
共

计
1
2
2
0
.
5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5
9
人

。
4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0

象
角

村
道
路
修
整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象

角
村

道
路

修
整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方
量

3
9
8
.
1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4
6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1

街
道
硬
化
及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脉

道
岭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1
3
7
.
3
米

，
总

方
量

4
2
0
.
2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1
2
7
8
.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6
户

1
5
8
人

。

2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2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杀

虎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4
5
米

，
总

方
量

1
3
4
.
1
9
立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1
1
5
9
.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8
户

5
9
人

。

1
6
.
4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3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沙

洼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3
6
9
.
8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7
户

1
4
3
人

。
1
3
.
6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4

通
村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郝

家
洼
村

硬
化

道
路

3
8
2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挡
墙

1
0
0
米

，
高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4
2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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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2
5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里

大
河
村

街
道

硬
化

2
1
5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8
户

4
8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6

水
毁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下
三

家
店
村

道
路

硬
化

1
4
9
3
.
7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钢
筋

混
凝

土
管

D
N
3
0
0
m
m
长

3
.
5
米

，
D
N
4
0
0
m
m
长

6
.
0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1
0
人

。

1
5
.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7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及
挡
墙
浆
砌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水

峪
河

村
道
路

硬
化

7
1
8
.
2
平

方
米

，
新

建
浆

砌
挡

墙
总

长
7
5
米

，
共
计

2
7
2
.
9
1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户

1
人

。

1
7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8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林
峪

村
道
路

硬
化
总

长
4
9
6
米

，
厚

0
.
1
5
米

，
总

面
积

1
6
8
9
.
5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6
户

1
3
9
人

。
1
7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1
2
9

通
街
小
巷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杨

西
冶

村
杨
西

冶
新
建

混
凝

土
路

面
4
2
0
6
.
6
平
方
米

，
厚

度
0
.
1
5
米

，
拆
除

旧
路
面

5
0
0
.
9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2
人

。
4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0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胜

佛
村

新
建

沥
青
路

面
3
5
1
3
平

米
，

路
沿
石

7
2
5
米

，
换
井

盖
2
4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4
0
人

。
4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1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南

泽
营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4
1
1
6
.
6
5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4
6
8
5
.
9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6
人

。

5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2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七

亩
村

道
路

硬
化

3
0
8
3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1
2
人

。
3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3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范

西
冶

村
道
路

硬
化

1
4
7
1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9
人

。
1
3
7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4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丁

西
冶

村
新
建

混
凝
土

路
面

4
8
7
4
.
1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拆
除
旧

路
面

3
2
5
.
4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4
2

人
。

4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5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里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5
8
1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3
1
人

。
5
6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6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王

母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

2
9
2
8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3
2
9
0
.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户

7
人

。

3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7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河

村
铺
沥

青
路
面

5
6
9
9
.
7
2
平
方

米
，

厚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户

2
7
人

。
5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8

中
贾
壁
村

道
路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中

贾
壁

村
道
路

硬
化

1
8
5
6
.
9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砖

基
础

2
5
.
5
立
方

米
。

混
凝
土

渠
道

5
8
1
.
8
米

。
U
-
P
V
C
2
5
0
m
m
排

水
管

3
0
.
9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3
0
人

。

3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3
9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寺

庄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3
9
5
5
.
2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3
9
5
5
.
2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1
人

。

4
4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0

街
道
硬
化

及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东

望
楼
村

道
路

硬
化

1
8
6
9
.
2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护

村
坝

总
长

9
2
米

，
地

面
以

上
高

2
.
3
米

，
地

面
以

下
埋
深

1
米

，
混

凝
土

共
计

2
7
0
.
2
5
立
方
米

，
栏

杆
长

7
7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3
人

。

4
9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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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4
1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东

回
舍
村

沥
青

道
路
硬

化
4
9
8
0
平

方
米

，
厚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0
户

1
3
3
人

。
4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2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东

苏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3
4
4
2
.
9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3
5
人

。
3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3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东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3
0
2
0
.
5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3
1
人

。
2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4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西

回
舍
村

道
路

硬
化

2
7
0
9
.
6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3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5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西

苏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2
1
3
3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6
人

。
2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6

街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屯
头

村
道
路

硬
化

2
5
0
4
.
2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4
2
人

。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7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封
城

村
道
路

硬
化

4
6
0
3
.
5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1
人

。
4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8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北

望
楼
村

通
道

路
硬
化

4
4
5
0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6
4
人

。
4
2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4
9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南

望
楼
村

道
路

硬
化

5
3
2
0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户

5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0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张
齐

村
道
路

硬
化

4
8
3
7
.
5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6
0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1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北

西
庄
村

沥
青

道
路
硬

化
5
1
9
0
平

方
米

，
厚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5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东

岗
南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9
8
2
.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垃

圾
清

运
1
3
3
2
.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6
户

1
0
3

3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3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楼

子
涧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3
5
2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3
1
人

。
3
3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4

进
村

路
维
修
提
升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三

角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8
5
3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1
0
人

。
3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5

硬
化
道
路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纪

家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6
3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7
人

。
2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6

通
村

路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西

河
沟

村
新
建

水
泥
路

面
长

5
0
3
米

，
宽

5
米

，
厚

0
.
1
5
米

，
共

计
2
5
1
5

㎡
，

D
N
3
0
0
水

泥
管

长
2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2
8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7

通
村

路
硬
化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霍

西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2
6
4
8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9
户

4
8
人

。
2
5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8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中

石
殿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4
7
5
7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0
户

6
2
人

。
4
9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5
9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马

疃
村

道
路

硬
化

5
9
1
3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2
2
人

。
5
7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0

村
内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郭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4
7
8
4
.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0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3
.
3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1
米

，
底
宽

2
.
0
1
米

，
顶

宽
0
.
6
米

，
共

计
1
0
9
.
5
9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3
1
人

。

5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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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6
1

街
道

维
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朱

豪
村

街
道

硬
化
共

计
2
1
0
6
.
1
平

方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5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
5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1
米

，
底

宽
1
.
6
7
米

，
顶

宽
0
.
5
米

，
总

方
量

9
2
.
8
4
米
立

方
米

。
排

水
渠

长
6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9
人

。

2
5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2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吾

罗
村

道
路

硬
化

2
6
0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2
4
0
m
m
厚

3
0
米
长
城

墙
，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5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
2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6
2
米

，
顶
宽

0
.
6
米

，
总

方
量

7
7
.
8
5
立
方

米
。

渣
土
开

挖
外

运
8
0
0
方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1
人

。

3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3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康
家

村
道
路

硬
化

1
7
9
7
.
5
平

方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5
8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4

通
村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西

洞
村

拓
宽

进
村
路

硬
化

面
积

2
5
1
7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拆
除
面

积
1
6
4
0
平

米
，

路
基
填

方
5
3
0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1
0
户

1
7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5

通
村
路
拓
宽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东

洞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1
9
1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1
7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6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南

白
雁

村
拆
除

1
1
4
6
.
6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7
4
0
.
3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6
户

5
9
人

。
3
7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7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秘

家
岸

村
拆
除

2
6
9
.
2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0
2
9
.
2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3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8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张

杨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2
3
2
6
.
2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3
0
8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2
5

人
。

3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6
9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胡

家
疃

村
拆
除

1
9
4
6
.
2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2
8
4
.
7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2
4
人

。
3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0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东

岳
村

拆
除

1
1
8
8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1
3
2
0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5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1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蒲

桃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7
1
6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8
人

。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山

北
头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5
5
5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3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西

岳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3
4
8
0
.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4
8
0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4
6

人
。

4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4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西

小
齐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4
1
5
6
.
3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5
1
4
7
.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1
6
人

。

5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5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西

大
吾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3
6
3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5
1
8
6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5
户

9
2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6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东
荣

村
破
除

旧
水
泥

路
面

（
1
5
c
m
厚

）
3
1
5
平
方
米

。
道
路

硬
化

3
3
8
4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3
人

。

3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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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7
7

进
村
路
拓

宽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东

庄
村

修
浆

砌
石
挡

墙
7
2
.
8
米

底
座

1
.
5
米

收
顶
至

0
.
5
米

，
墙

高
4
.
5
-
4
米
渐

变
，

浆
砌
石

方
量

6
7
9
.
4
8
立

方
米

，
拆
除

旧
路

面
7
2
4
.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1
2
4
2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5
人

。

4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8

夹
峪
村

胡
同
巷
道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夹

峪
村

混
凝

土
硬
化

面
积

2
3
4
.
9
平

方
米

，
长

1
3
0
.
5
米

宽
1
.
8
米

，
厚

1
5
公

分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4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7
9

北
白
雁
村

主
街
道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北

白
雁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1
3
3
1
.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6
0
0
.
4
9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4
人

。

3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0

北
焦
坡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北

焦
坡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1
5
9
6
.
4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1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1

史
家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史

家
庄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2
4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3
2
3
1
.
4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3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2

雁
子
头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雁

子
头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1
6
0
2
.
8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9
人

。
1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3

史
白
雁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史

白
雁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7
1
3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3
9
0
.
1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8
人

。
2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4

齐
家
坎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齐

家
坎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1
3
2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户

5
人

。
2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5

邢
家
凹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邢

家
凹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1
7
3
4
.
3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1
7
3
4
.
3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6
1
9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6

魏
家
院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魏

家
院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3
0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1
1
人

。
2
1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7

康
庄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康

庄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7
0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2
4
0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4
人

。
2
1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8

寒
虎
河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寒

虎
河

村
拆
除

破
损
路

面
5
3
6
.
4
5
平

米
，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4
4
4
3
.
5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5
人

。

4
2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8
9

盖
家
疃
村

道
路
硬
化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盖

家
疃

村
新
修

混
凝
土

硬
化

2
2
2
9
平

米
，

厚
1
5
厘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户

1
人

。
2
1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0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及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陈

家
院

村
道
路

硬
化

1
8
7
4
.
6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铺

装
1
5
9
4
.
0
4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共
长

2
0
6
.
1
米

，
共
计

1
3
7
.
6
9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3
人

。

3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1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小

北
头

村
道
路

硬
化

2
3
2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3
户

1
9
6
人

。
2
4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2

村
内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白

草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计

2
7
5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户

3
8
人

。
3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3

通
村
路
维

修
加
固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会

口
村

道
路

硬
化

1
0
3
7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挡
墙

总
长

1
2
6
米

，
总
方
量

1
0
8
3
.
6
立

方
米

，
D
N
2
0
0
0
水

泥
管

长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9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4

东
回

舍
镇
候

家
庄
村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候

家
庄
村

街
道

硬
化

3
9
9
6
.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2
人

。
4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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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1
9
5

南
甸

镇
东
相

公
庄
村

水
毁
硬
化

街
道

基
础
设
施

南
甸

镇
东
相

公
庄
村

混
凝

土
硬
化

长
8
2
6
m
，

总
面
积

3
6
1
8
㎡

，
拆

除
2
9
0
0
㎡

。
D
N
3
0
0
m
m
双
壁
波

纹
管

长
1
8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5
人

。
3
7
.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6

小
觉

镇
三
亮
沟
村

水
毁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三

亮
沟

村
混
凝

土
硬
化

总
长

度
6
3
0
m
，

总
面
积

1
7
1
2
㎡

，
拆

除
7
9
6
㎡

。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0
人

。
1
7
.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7

岗
南
镇
石

盆
峪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石

盆
峪

村

翻
新

钢
护
栏

3
8
1
.
4
m
，

新
增
护

栏
7
0
m
；

浆
砌

挡
墙

2
0
0
6
.
2
5
m
³
（

①
长

9
9
.
5
米

、
高

2
.
3
米

、
座

底
1
.
8
 
米

、
收

顶
1
米

②
长

2
1
0
米

，
高

4
米

、
座

底
1
.
5
米

、
收

顶
0
.
5
米

；
③

长
1
0
0
米

，
高

3
.
5
米

，
座

底
1
.
5
米

，
收

顶
0
.
5
米

；
④

长
5
0

米
，

高
7
米

，
座

底
2
米

，
收
顶

0
.
5
米

；
⑤

长
3
0
米

，
高

3
米

，
座
底

1
.
5
米

，
收

顶
0
.
5
米

。
⑥

长
4
1
米

，
高

0
.
6
米

，
座
底

0
.
6
米

，
收

顶
0
.
3
米

）
；

道
路
划
线

3
0
0
0
米

；
铺

装
3
0
7

平
方

米
；

沥
青
路

面
7
8
1
平

方
米

，
修
补
破

损
沥
青
路

面
长

1
0
0
米

、
宽

8
米

，
共

8
0
0
平

方
米

；
新
建
栏

杆
5
6
.
5
米

；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6
7
盏

；
外

墙
面

改
造

2
5
1
.
6
㎡

；
村
内

垃
圾
清
运

3
6
0
0
m
³
；

路
面
硬

化
9
0
平

方
米

，
长

3
7
0
米

，
宽

4
米

，
长

1
6
0

米
，

宽
5
米

，
共

计
2
3
7
0
平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9
人

。

1
7
0
.
6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8

岗
南
镇
李

家
庄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李

家
庄

村

太
阳

能
路
灯

1
1
5
盏

；
沥
青

路
面

9
1
0
0
㎡

；
 
硬

化
道

路
3
0
0
0

㎡
；

浆
砌
石

挡
墙

9
8
5
.
7
m
³
；

更
换
旗

杆
2
个

；
地

面
铺

装
6
1
9

平
方

米
；

村
内

2
座

公
共

厕
所

改
造

2
1
5
平
方

米
；

安
装
防

护
栏

1
7
8
3
米

；
墙
面
改

造
1
2
0
.
5
㎡

；
村
内
垃

圾
清
运

3
6
0
0
m
³
；

道
路

划
线

1
2
1
9
m
*
5
;
垃

圾
桶

4
0
个

拆
除
及
更

换
；

新
增
墙

体
（

长
3
.
5
m
，

高
2
.
8
m
）

1
处

；
拆

除
围

栏
；

墙
体
加

固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2
0
人

。

3
4
8
.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1
9
9

平
山
镇

烟
堡
村
污
水
管
网
及

饮
用

水
管
网
铺
设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烟

堡
村

污
水

管
网

D
N
3
1
5
管

道
1
5
4
m
、

D
N
4
0
0
管

道
1
6
5
.
7
m
、

D
N
5
0
0
管

道
1
6
5
1
.
9
8
m
、

检
查
井

8
1
个

，
给

水
管
网

p
e
1
1
0
管

1
9
7
1
.
6
8
m

、
阀

门
井

3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8
2
人

。

1
0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0

排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中

白
楼

村

新
建

直
径

1
0
0
0
m
m
管

道
2
4
3
米

，
直

径
9
0
0
m
m
管

道
3
8
米

，
排

水
沟

长
4
米

，
破

除
路
面

6
6
4
.
7
平

方
米

，
恢

复
硬

化
5
7
.
2
平

方
米

，
厚

1
5
c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4
1
.
2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1

排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南

白
楼

村
砖
砌

体
排
水

沟
总

长
2
3
2
米

，
直

径
1
0
0
0
m
m
混

凝
土

排
水

管
道

长
1
0
4
米

，
破

除
路

面
1
1
4
1
.
6
平

方
米

，
恢
复

硬
化

1
5
1
平
方

米
，

厚
1
5
c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4
7
.
1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2

温
塘
镇
北

岸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北

岸
村

污
水

管
网

D
N
3
1
5
管

道
7
9
7
.
3
m
、

D
N
4
0
0
管
道

4
4
.
8
m
、

D
N
5
0
0

管
道

5
4
1
.
2
9
m
、

检
查
井

7
9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2
2
人

。

5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3

温
塘
镇

栲
栳
台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栲

栳
台

村
新
建

D
N
3
0
0
污

水
管

网
1
7
1
8
.
7
7
米

，
新

建
污

水
检

查
井

1
1
4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2
1
人

。
5
9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4

温
塘
镇
青

杨
树
村
建

设
污
水

管
网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青

杨
树

村
污
水

管
网

D
N
3
1
5
管

道
4
0
5
.
4
5
m
、

D
N
5
0
0
管
道

1
0
0
.
0
6
m
、

检
查
井

2
8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2
2
人

。
2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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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0
5

温
塘
镇

小
米
峪
村
污
水
终
端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小

米
峪

村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3
4
人

。
1
5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6

温
塘
镇
辛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辛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D
N
3
1
5
管

道
4
1
3
.
3
7
m
、

D
N
4
0
0
管
道

1
3
8
.
6
3
m
、

检
查
井

2
9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5
1
人

。
2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7

温
塘
镇

邢
家
沟
村
污
水
终
端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邢

家
沟

村
建
设

污
水
终

端
1
座

,
D
N
3
0
0
管

网
2
3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3
3
人

。
1
5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8

温
塘
镇

米
家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米

家
庄

村
新
建

污
水
管

网
D
N
3
0
0
,
1
2
4
4
.
3
m
,
D
N
1
6
0
,
6
4
m
，

污
水

检
查

井
6
4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3
人

。
5
0
.
6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0
9

岗
南
镇

闫
常
峪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闫

常
峪

村
D
N
3
0
0
管
道

8
5
3
.
1
m
、

检
查

井
3
8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2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3
户

9
0
人

。
5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0

岗
南
镇

西
岗
南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西

岗
南

村
D
N
3
0
0
管
道

1
2
7
4
.
5
m
、

检
查
井

6
1
个

、
玻
璃

钢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3
户

9
0
人

。
5
0
.
0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1

古
月
镇

中
古
月
村
污
水
处
理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中

古
月

村

聚
乙

烯
P
E
1
0
0
管

D
E
6
3
管

2
4
0
.
7
m
、

聚
乙
烯

P
E
1
0
0
管

D
E
3
2
管

2
5
m
、

阀
门

井
1
座

、
D
N
3
0
0
管

道
7
3
9
.
1
m
、

P
E
管

D
N
3
0
0
管

1
7
.
6
m
、

检
查
井

5
0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2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3
6
人

。

4
7
.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2

上
三
汲

乡
刘
杨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刘
杨

村
D
N
3
0
0
污
水

管
道

8
8
0
.
2
m
、

污
水
检

查
井

3
6
个

；
P
E
1
0
0
D
e
6
3

给
水

管
9
4
5
.
7
m
、

给
水
阀
门

井
5
4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3
5
人

。

5
9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3

两
河
乡

西
李
坡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西

李
坡

村
D
N
5
0
0
管
道

7
6
2
.
5
m
、

检
查

井
3
4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
5
0
m
³
）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8
户

2
1
人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4
户

4
5
人

。

4
7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4

两
河
乡
两

河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两
河
乡
两

河
村

铺
设

管
网

1
4
3
3
.
5
米

，
检

查
井

7
0
个

，
化
粪

池
一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9
户

5
2
人

。
5
8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5

西
大
吾

乡
田
兴
村
污
水
管
道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田
兴

村
新
建

D
N
3
0
0
污

水
管

网
2
3
9
6
.
9
米

，
检
查
井

1
4
9
座

，
化

粪
池

一
座

。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9
户

1
2
3
人

。
9
8
.
7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6

西
大
吾

乡
王
大
齐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王

大
齐
村

新
建

D
N
3
0
0
污

水
管

网
5
0
9
.
2
米

，
新
建
污

水
检

查
井

3
0
个

。
铺
设

饮
水
管

网
3
0
0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1
人

。

4
8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7

苏
家
庄

乡
苏
家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苏

家
庄
村

D
N
3
0
0
管
道

1
5
2
4
m
、

检
查
井

8
6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2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8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8

宅
北
乡

碾
盘
沟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碾

盘
沟

村
污
水

管
网

D
N
3
1
5
管

道
7
3
7
.
0
9
m
、

D
N
5
0
0
管
道

2
9
8
.
8
4
m
、

检
查
井

4
2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1
户

1
3
7
人

。
4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6
万

元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3
4
万

元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1
9

孟
家
庄

镇
曹
家
庄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曹

家
庄
村

D
N
3
0
0
管
道

4
0
7
m
、

检
查
井

2
6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2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2
2
人

。
3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2
0

小
觉
镇
小

觉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小

觉
村

D
N
3
0
0
管
道

4
1
2
.
1
m
、

检
查

井
2
4
个

、
钢

筋
混
凝

土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0
户

6
2
人

。
3
6
.
0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2
1

杨
家
桥

乡
杨
家
桥
村
污
水
管

网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杨

家
桥
村

D
N
3
0
0
管
道

5
1
1
m
、

检
查
井

2
2
个

、
玻
璃
钢

化
粪
池

1
个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2
7
人

。
2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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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2
2

岗
南
镇

王
常
峪
村
污
水
终
端

处
理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王

常
峪

村
建
污

水
终
端

一
座

，
1
0
0
立

方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3
2
人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2
3

污
水
终
端

处
理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中

古
月

村
化
粪

池
一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3
6
人

。
8
.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2
4

污
水

管
网
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崔

家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1
2
4
5
平

方
米

，
污
水

井
6
9
座

，
塑

料
管

D
N
3
0
0
共

9
6
0
m
，

D
N
2
0
0
共

计
3
8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户

4
8
人

。
5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2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杨

西
冶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1
8
1
6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2
2
人

。
1
0
.
4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2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郑

家
庄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6
2
2
8
m
，

水
表

井
2
6
个

水
表
共

1
8
0
块

，
顶

管
长

5
3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3
人

。
3
5
.
6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2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寺

庄
村

改
造

管
路
长

5
1
8
0
m
，

水
表

井
2
6
个

水
表
共

1
6
8
块

，
顶

管
长

5
3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2
1
人

。
3
0
.
3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2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里

庄
村

护
坝

长
1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3
1
人

。
1
6
.
9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2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北

岸
村

铺
设

饮
水
管

道
1
9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6

户
2
2
人

。
2
.
7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崔

家
沟

村
铺
设

饮
水
管

道
5
3
9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户
4
8
人

。
3
.
8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温

西
沟

村
机
井

1
眼

，
泵

房
1
座

及
配
套

，
管

路
6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2
0
人

。
1
3
.
1
4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王

常
峪

村
机
井

深
2
0
0
m
，

管
路
长

4
0
0
m
等

工
程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3
2
人

。
1
3
.
6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吾

罗
村

护
坝

长
5
0
m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1
人

。
5
.
7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桃

科
村

大
口

井
一
座

直
径

5
m
深

5
.
5
m
，

配
泵

，
蓄
水

池
1
座

，
新

建
机

房
一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3
2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2
1
人

。

1
0
.
8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贡

库
村

修
建

蓄
水
池

一
座

，
大

口
井

1
座

，
泵
房

1
座

，
管

道
4
0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8
人

。
8
.
5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观

南
庄

村
修
建

蓄
水
池

一
座

，
深

井
1
座

，
泵

房
1
座

，
管

道
3
0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1
户

1
7
5
人

。
1
5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下
三

家
店
村

堤
防

长
1
6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1
0
人

。
3
1
.
3
5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大
吾
乡

田
兴

村
新
建

自
来
水

管
道

9
1
1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9
户

1
2
3
人

。
1
2
.
8
6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3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孟
家

庄
镇
六

亩
元
村

铺
设

管
路
总

长
1
1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5
人

。
5
.
1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梨

元
村

蓄
水

池
1
座

，
铺

设
管
路

长
3
4
0
m
，

U
型

槽
长

1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0
户

1
6
人

。
6
.
4
9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槐

树
坪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1
4
9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3
人

。
1
4
.
3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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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4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长

桑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1
0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7
人

。
3
.
4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上

西
峪

村
深
井

1
眼

，
深

2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8
户

4
8
人

。
1
0
.
0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脉

道
岭

村
护
坝

长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6
户

1
5
8
人

。
9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胜

沟
点
村

深
井

1
眼

，
深

2
0
0
m
，

泵
房

1
座

，
饮
水
管

长
1
5
0
m
，

电
缆
长

1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1
3
.
4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下
峪

村
护
坝

工
程
长

3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2
户

1
8
人

。
3
5
.
1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店
头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2
9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0
户

3
0
6
人

。
8
.
5
4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8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上
三

汲
乡
上

三
汲
村

深
井

1
眼

。
配

套
管

路
3
0
0
m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1
0
.
2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4
9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乱
泉

村
护
坝

长
5
3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2
1
人

。
8
.
3
6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3
6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0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苏

家
庄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2
8
0
0
m
，

扬
水
站

维
修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5
1
.
8
3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1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古
月
镇
南

下
寨

村
扬
水

站
维
修

工
程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1
3

人
。

2
.
3
7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2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上
庄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2
6
5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6
人

。
4
.
4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3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王

陈
庄
村

铺
设

管
路
长

3
8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3
7
人

。
2
.
4
0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4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王

平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6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4
户

4
4
人

。
1
0
.
1
4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5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平
山
镇
孟

贤
壁

村
渠
道

防
渗
工

程
长

4
0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6
.
7
4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6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白

羊
关

村
渠
道

防
渗
长

7
5
0
m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4
0
人

。
8
.
3
6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7

2
0
2
3
年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韩
丁

村
渠
道

防
渗

7
0
米

，
渠

道
护
墙

1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0
户

2
7
人

。
4
.
0
0
 

市
级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和

水
土

保
持
建

设
补

助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水
利

局
否

2
5
8

水
毁
水
渠

维
修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水
关

村
水
渠

长
5
5
0
米

、
高

0
.
5
米

、
宽

0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9
人

。
2
0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水
利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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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5
9

铺
设
便
道
砖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邢

家
沟

村
铺
设

便
道
砖

5
3
5
4
.
5
平

方
米

，
0
.
0
5
米

厚
，

砖
墙

5
处

，
平
台

1
处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3
3
人

。
4
5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0

村
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基
础
设
施

东
王
坡
乡

闫
庄

村
1
.
道

路
硬

化
：

长
2
7
0
米

，
平

均
宽

2
.
8
5
米

，
共

7
7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2
.
铺

设
面

包
砖

2
0
0
5
平
方

。
3
.
垫

土
方

3
6
0
9
立

方
米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户

2
人

。

5
8
.
8
2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1

村
内

河
道
浆

砌
护
坡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陈

家
峪
村

浆
砌

村
内
河

道
两

侧
护

坡
，

西
侧
长

1
8
2
米

、
高

2
米

-
5
米

，
顶
宽

0
.
6
米

，
东

侧
长

1
8
7
米

，
高

2
米

-
5
米

，
顶
宽

0
.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7
户

5
5
人

。

5
8
.
5
2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2

村
庄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梁

家
沟
村

铺
设

沥
青
混

凝
土

5
1
3
6
.
7
9
平

方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5
8
.
4
米

，
共

计
2
5
0
.
9
8
立

方
米

，
P
P
-
R
 
D
N
6
3
给
水

管
长

2
4
米

，
H
D
P
E
 
D
N
3
1
5
排

水
管

长
6
2
米

，
砌
筑

直
径

7
0
0
m
m
检
查

井
8
座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2
4
人

。

5
9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6
3

修
建
桥

梁
基
础
设
施

苏
家

庄
乡
十

里
沟
村

维
修

通
村
路

桥
梁

一
座

，
长

1
4
.
5
米

，
宽

6
米

，
高

4
米

。
增

加
浆

砌
石
挡

墙
，

挡
墙
长

：
3
8
.
6
米

，
高

：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户

8
人

。

3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4

道
路
护
栏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车

付
沟

村

1
.
 上

下
村

护
栏

长
5
2
.
2
米

（
单
边

）
。

2
.
东

沟
道
路
护

栏
长

1
3
7
.
3
米

（
双

边
）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4
人

。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5

道
路

护
栏
建

设
工
程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泥

里
河

村
公
路

护
栏

3
3
7
.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5
人

。
1
7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6

垒
堾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泥

里
河

村
垒

堾
2
3
.
7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5
人

。
8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7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下
口
镇
槐

树
坪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1
1
0
.
8
米

，
高

3
.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1
3
人

。
3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8

场
地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下
槐
镇
唐

家
沟

村
场
地

硬
化

3
1
3
4
.
0
1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5
户

2
0
人

。
2
9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6
9

修
建

护
坡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宋

家
沟

村
新
建

砌
石
挡

墙
1
，

长
度

5
0
米

。
挡

墙
2
，

长
度

1
8
米

。
总
计

5
6
0
.
6
2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6
人

。
1
7
.
4
0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0

修
砌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小
觉
镇
王

家
岸

村
修
砌

护
村
挡

墙
3
7
米

，
总

高
8
.
2
米

，
总

方
量

5
5
3
.
7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6
户

9
人

。
2
0
.
3
5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1

浆
砌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九

里
铺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9
9
米

，
其

中
挡

墙
1
长

3
9
米

，
其
中

地
上
高

5
.
8
米

-
3
.
8
米

长
2
7
米

，
地

上
高

3
.
8
米

-
0
.
7
米

长
1
2
米

，
地

下
深

0
.
8
米

，
首

顶
0
.
7
米

。
挡

墙
2
长

4
0
米

，
其
中

地
上
高

3
.
6
米

-
2
.
6
米

长
2
8
米

，
地

上
高

2
.
6
米

-
0
.
5
米

长
1
2
米

，
地

下
深

0
.
8
米

，
首

顶
0
.
7
米

。
挡

墙
3
长

2
0
米

，
地
上

高
2
.
1
米

，
地
下
深

0
.
8
米

，
首
顶

0
.
7
米

。
共
计

5
3
5
.
4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3
1
人

。

1
9
.
8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2

浆
砌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杨

家
桥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8
5
米

，
共

计
5
3
7
.
0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2
7
人

。
1
9
.
8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3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岭
东

村
道
路

硬
化

1
2
.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4
3

米
，

总
高

3
.
2
米

，
顶

宽
0
.
6
米

，
共
计

5
1
0
.
2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2
户

4
8
人

。

1
9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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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7
4

场
地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岭
东

村
道
路

硬
化
共

计
1
3
4
0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挡
墙

共
长

2
8
米

，
总

高
3
米

，
共

计
1
0
8
.
5
3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2
户

4
8
人

。

1
7
.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5

场
地

硬
化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鸡
石

村

桥
面

拓
宽
长

5
米

，
宽

1
.
7
米

，
需

要
钢
筋

，
桥

面
厚

0
.
3
米

。
新
建

场
地
硬

化
3
9
0
平

方
米

，
采

用
0
.
1
5
米
厚

的
C
2
5
混

凝
土

。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1
长

3
0
米

，
东

侧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3
.
7
米

，
西
侧
地

面
以

上
高

1
.
5
米

，
地

下
埋

深
1
.
2
米

，
首
顶

0
.
6
米

 
,
其
中
包

括
台

阶
一

处
长

3
米

，
高

1
.
5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2
长

4
0
米

，
东

侧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3
.
7
米

，
西

侧
地

面
以
上

高
1
.
9
米

，
地

下
埋

深
1
.
2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3
户

3
1
人

。

1
9
.
3
8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6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康
庄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0
2
.
5
米

，
顶

宽
0
.
8
米

，
总

高
3
.
7
米

，
共
计

5
2
5
.
4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7
户

1
1
7

人
。

1
9
.
5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7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杨
家
桥
乡

水
关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4
8
米

，
总

高
1
1
.
2
米

，
顶
宽

1
米

，
共
计

1
4
4
7
.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9
人

。
5
3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8

浆
砌
挡

墙
及
建
蓄
水
池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南
庄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9
6
0
米

，
共

计
1
3
7
2
.
3
6
m
³
。

新
建
钢

筋
混

凝
土
蓄

水
池
长

5
米

、
宽

5
米

、
高

4
米

，
底

板
厚

0
.
3
米

，
壁
厚

0
.
3
米

，
顶
板
厚

0
.
2
5
米

，
C
2
5
混

凝
土
浇
筑

。
购

买
安

装
潜

水
泵

一
台

2
0
0
Q
J
1
5
-
2
6
,
铺

P
E
D
N
7
5
管
道

2
7
0
米

。
回

填
方

长
5
0
米

，
深

6
.
8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1
户

2
7

人
。

5
9
.
7
0
 

省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2
〕

1
5
5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7
9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水

渣
沟
村

道
路

硬
化

7
0
.
1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浆
砌

挡
土

墙
1
.
长

4
5

米
，

高
4
米

；
2
.
长

1
7
.
6
米

，
高

8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4
户

6
人

。

1
9
.
7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0

浆
砌
村
内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蛟
潭

庄
镇
西

苇
园
村

浆
砌

挡
墙

1
.
长

1
4
米

，
高

4
米

；
2
、

长
3
6
米

，
高

3
米

；
3
、

长
3
6
米

，
高

5
米

；
4
、

长
8
米

，
高

6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6
人

。

1
9
.
8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1

浆
砌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板

桥
口

村
浆
砌

石
挡
墙

共
长

1
2
9
米

，
总

方
量

4
2
4
.
2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4
户

2
4
人

。
1
6

市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石

财
农

〔
2
0
2
2
〕

1
0
7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2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上
观

音
堂
乡

上
观
音

堂
村

修
建

村
内
护

村
坝

长
7
9
.
3
米

、
顶

宽
1
米

、
高

4
米

，
带

动
脱

贫
户

3
2
户

5
0
人

。
3
5
.
5
1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3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合
河

口
乡
郝

家
洼
村

浆
砌

挡
墙
长

1
6
6
.
9
2
6
米

，
高

3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4
2
人

。
2
2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4

水
毁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西
柏

坡
镇
梁

家
沟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3
2
米

，
总

方
量

1
4
3
.
2
3
立

方
米

，
回

填
方

6
9
6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9
户

2
4

人
。

8
.
1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5

水
毁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温
塘
镇
南

岸
村

新
建

浆
砌
挡

墙
共

长
6
8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总

方
量

7
1
6
.
1
1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1
6
人

。
2
6
.
7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6

水
毁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沙

洼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9
8
米

，
共

计
4
7
9
.
0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7
7
户

1
4
3
人

。
1
7
.
7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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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任

务
安

排
资
金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时
间

进
度

责
任

单
位

是
否

脱
贫

村

2
8
7

水
毁
护
村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营
里
乡
鹁

鸽
崖

村
挡
墙

长
4
2
米

，
共

计
7
6
.
4
4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3
户

5
9
人

。
3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农
业

农
村

局
否

2
8
8

村
北

排
水
渠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东

望
楼
村

排
水

渠
工
程

长
1
9
0
m
，

渠
墙
厚

0
.
3
m
，

渠
深

1
.
1
m
，

渠
宽

0
.
8
m
,
底
板

厚
0
.
2
m
，

盖
板

厚
0
.
2
m
，

混
凝
土
共

计
2
3
1
.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3
人

。

2
7
.
8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8
9

修
建
围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马

疃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2
1
5
米

，
①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3
0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7
8
米

，
顶
宽

0
.
6
米

。
②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3
1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1
.
8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7
米

，
顶
宽

0
.
6
米

。
③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2
0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1
.
5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5
8
米

，
顶
宽

0
.
6
米

。
④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5
4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2
.
2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1
.
8
6
米

，
顶

宽
0
.
6
米

。
⑤

新
建
浆

砌
石

墙
长

8
0
米

，
地

面
线

以
上

高
3
米

，
地

面
线

以
下
高

0
.
7
米

，
底
宽

2
.
1
4
米

，
顶

宽
0
.
6
米

，
总

方
量

8
1
9
.
0
2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2
2
人

。

3
0
.
0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0

村
庄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会

口
村

硬
化

共
计

9
1
8
.
7
5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铺

设
面

包
砖

5
4
2
.
9

平
方

米
，

厚
0
.
1
5
米

，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①

长
3
5
米

，
地
上

1
.
5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挡

墙
②

长
7
8
米

，
地

上
2
.
2
米

，
收
顶

0
.
6
米

；
挡
墙

③
长

2
8
5
米

，
地

上
高

0
.
4
5
米

，
收

顶
0
.
4
米

，
总
方

量
5
3
5
.
9
7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9
人

。

3
2
.
5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1

浆
砌
石
挡
墙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会

口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总
长

2
3
6
.
8
米

，
石
墙
收

顶
0
.
5
米

，
总
方

量
8
5
6
.
4
5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1
户

1
9
人

。
3
5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2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王

家
湾

村
新
建

浆
砌
石

挡
墙

长
1
7
6
米

，
总

高
3
米

，
收

顶
0
.
5
米

，
座
底

1
.
5
5
米

，
总

方
量

5
2
1
.
4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5
户

1
2
人

。

1
9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3

浆
砌
护
村
坝

基
础
设
施

宅
北
乡
白

草
坪

村
挡
墙

长
4
5
米

，
总

高
4
.
9
米

，
收

顶
0
.
6
米

，
底

宽
2
.
2
5
米

，
总
方

量
3
5
4
.
3
8
立

方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2
3
户

3
8
人

。

1
2
.
6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1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4

岗
南
镇
马

疃
村
水
毁
小
桥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马

疃
村

村
内

建
设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小

桥
长

6
米

，
宽

9
米

，
高

1
.
8
米

。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集
体

所
有

，
带

动
脱
贫
户

8
户

2
2
人

。
2
0
.
1
8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5

岗
南

镇
纪
家
沟
村

水
毁
挡
墙

浆
砌

基
础
设
施

岗
南
镇
纪

家
沟

村
新
建

挡
墙
长

7
8
m
，

共
计

7
4
6
.
1
8
立

方
米

，
渠

道
防

渗
长

1
5
m
，

土
方

回
填

3
3
7
.
5
m
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3
户

7
人

。
3
2
.
2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冀

财
农

〔
2
0
2
3
〕

4
7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2
9
6

东
回

舍
镇
孟

耳
庄
村

环
境
整
治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东
回

舍
镇
孟

耳
庄
村

建
设

公
厕
一

座
、

建
设
候
车

厅
一
座

；
铺
设

甬
路

1
0
5
0
米

、
宽

2
米

，
路
沿
石

2
1
0
0
米

；
硬

化
场

地
1
8
0
0
平

米
；

垒
档
墙

3
5
0
米

。
所
有
权

归
村

集
体

，
带

动
脱

贫
户

1
7
户

3
1
人

。

1
5
0

县
级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平

财
〔

2
0
2
3
〕

2
号

2
0
2
3
.
1
2
.
1
5

乡
村

振
兴

局
否

合
计

1
9
6
9
9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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